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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 全 锂 事 會 

第 七 百 六 十 七 次 會 議 

—九五七年二月八日星期五午後三時fca^舉行 

主席：Mr. Gunnar JARRING (瑞典） 

*席者：下列各國代表：澳大利茧、中國、哥 

侖比亞、古巴、法蘭西、伊拉克、菲律賓、瑞典、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大不列顚及北愛爾蘭 

聯合王國、美利堅合衆國。 

臨時議程（S/Agenda/767) 

一. 通過議程。 

二. 印度巴甚斯坦問題：一九五七年一月二日巴基 

Wfi外交部長致安全理事會主席函。 

向返任主席致謝 

―.主席：本席於接任之際欲向前任主席,菲 

律 賓 的 M r . Rômulo,對其一月份主持理事會^ 

的卓越幹铼，向他致敬。他的優異外交能力及對聯 

合國事務的長期S®使他特別適宜S^l任他剛才卸 

除的職務。 

通過議程 

議程通遢。 

印度巴基斯坦問題：一九五七年一月 

二日巴基斯坦外交部長致安全理事會 

主席函（S/3767, S/3779)(绩前） 

印度代表Mr. V. K. Krishna Menon及巴基 

斯坦代表Mr. Firoz Khan Noon應主席請就理事 

會舐席。 

二. 主库：因理事會各理事均未請求發言,本 

皿 請 印 度 代 表 發 言 。 

三. Mr. Krishna MENON (印度）：印度雖 

非安全理事會理事國,但自主席就任這個崇高公職 

後、除主席外我是第一個發言的代表,我欲向他表 

達印度代表圑及印度的敬意。 

四. 我亦欲趁這個機會對我們的卓越的同僚, 

Mr. Carlos Rômulo致敬。他是一位偉大的亜洲 

人，久任出席聯合國的代表,並爲大家所信任敬仰o 

五. 我於討論今天下午的問題之前欲請理事會 

容許我提起一件雖與喀什米爾問題無直接關係，但 

係上星期四,卽一月二+四日,理事會會議時發生 

的事情。聯合王國代表當時對聯合王國與巴基斯坦 

及印度的關係表示感慰,並稱： 

"我覺得祗有心悽柳的人們方會否認那 

些曾在帝國領土時代及過渡期閬在印度爲皇室 

服務的英格蘭人、蘇格蘭人、威爾斯人、及愛爾 

蘭人一聯合王國也有不同的種族,惟情形尙 

不太復雜而已——均對與其共同生活的人民深 

切敬愛•••"。〔第七六五次會議,第五段。〕 

六. 我不但同意這句話,而且現在就要提起這 

句話,因爲按照我手頭的速記紀錄,裏面寫的是"印 

度人"而不是"心懷忌妖的人們"o我深知我的同僚 

̶聯合王國代表一及他的强大帝國能照顧他捫 

自己。但因這幾個字業已傳達世界各地,因世界上 

現已充滿着仇恨篛感，並因這件事'淸由於英國報界 

的蓀意宣傳更將在印度g I起不必要的反應——它業 

已引起此種反應̶̶•藉這個機會聲明正確字句 

應爲"心懷忌织的人們"0雖然有些人聽見的也許不 

同，多數代表圑所聽見的便是"心懷忌妒的人們"。提 

出這個聲明«在是聯合王國代表的特權，希望他不 

要見怪。我聲明這一點，因我希望此項更正亦能與那 

不幸的一句一樣,傳達至世界各地。 

七. 爲安全理事會的便利計,我擬於今天下午 

槪述印度政府所欲提出的意見。並爲求安全理事會 

能較有耐心起見̶̶我並非說理事會以前沒有耐心 

̶̶我Sfcfe卽聲明我們希望並打算今^T午完畢我 

們的陳述。 

八. 我擬簡犟地答覆我的卓越同僚巴基斯坦外 

交部長的某些陳述。我不打算遂段或遂行答覆他的 



陳述；這樣將非常費力及不Ê著地消耗理事會的時 

閬。我亦欲聲明我不擬一印度政府亦不想——提 

到巴基斯坦外交部長陳述中對個人的誹謗。會員國 

對這些事情並無典趣，而且因爲我們是鄰國，我覺 

得我們可予以容忍。因此我IS擬就與本問題直接有 

關的'各方面加以討論,並祗擬就陳述中提及的印度 

內部情況例如歧視等方面與喀什米爾問題有關者糾 

正其所造成的印象。 

九.我上次講過〔第七六六次會議〕巴基斯坦 

外交部長陳述中所引證的許多話^B知悉其上下文 

脈絡或看到全段或全節,大部份將有着不同的意義。 

這是我的第一部份陳述的宗旨。我將力求簡單。 

一〇.第一類論點是關於印度與喀什米爾的關 

係的。大家都知道喀什米爾由於它加入了印度,根 

據當時英國時代的制度，根據印度憲法及根據世界 

公認的國際法程序,乃是印度聯邦的一個完整部份o 

巴 甚 斯 坦 政 這 並 非 事 實 。 有 時 候 它 說 j i t a 關 

係之造成係根據武力與欺詐手段。我要否認此項錯 

誤陳述，這不但因爲此項錯ii^、須予以糾正，同時 

也因爲這是整個問題的主要關鍵，它可以說明印巴 

'兩國目前情勢是如何演成的。 

—一.第一點是對什喀米爾使用武力問題。印 

度曾在喀什米爾一在喀什米爾頜土內——使用武 

力，但那是爲了軀逐侵入者。武力確曾使，或者加 

速，喀什米爾加入印度，使喀什米爾大君不再猶豫 

不決。前印度總督Lord Mountbatten p#很對， 

他說喀什米爾加入印度確爲暴力所促成，但這是各 

部落發動的暴力,應由巴基靳坦負貴,與印度無干。 

—二.就印度代表圑的立場講，我欲請理事會 

內各會員國明睐下開事實:第一,印度是如何進入喀 

什米爾的。印度進入喀什米爾有兩個原因：第一,保 

護被侵略的呲鄰地區。我要指出撇開歸附印度問題， 

撇開內閣特派圑節赂，及撇開印度分治問題不提， 

若另一毗鄰小國——我不擬指出任何國家——同樣 

地 遭 受 侵 略 ， 印 度 ， 其 請 求 , 從 使 別 i l » 情 形 ， 

亦有予以保護的義務。更有一點,關於這一件事'淸， 

過去一百年來的鹰史證明統治印度的國家——我們 

是繼承統治國——遇到印度各邦發生事故時一向均 

予以保護。 

一三.除了上述一點之外,本問題尙須顧到我 

所 說 的 歸 附 問 題 。 巴 基 斯 這 是 用 欺 詐 手 段 所 

造成的。因此我要指出使用武力及欺詐手段的情形o 

上次會議時，巴基斯坦稱印度於一九四七年八月+ 

五日達成獨立。旣然如此,喀什米爾大君何必如此 

忽忙地於八月+二日要求簽訂維持現狀協定呢？這 

句話的含義是說印度與喀什米爾大君業已於八月+ 

二曰陰謀^兩者閬的某種關係。我對此項陳述非 

常詫異，理事會若研究有關文件亦將感覺詫異。安 

全理事會各理事國曾收到一件文件，內载喀什米爾 

政府致巴基斯坦政府及印度政府的電文，日期相同0 

換一句話說，這兩件電文是同日發出的。因此人們 

若可質問喀什米爾大君何以於印度獨立前三天請求 

與印度簽訂維持現狀協定,我們亦可同樣地質問喀 

什米爾大君何以欲於巴基斯坦 獨立前兩天半一巴 

甚斯坦的誕生較印度早半天一與巴甚斯fiî^維 

持現狀協定。 

̶四.所以印度未企圖造成事故。實在講，印 

度若欲使喀什米爾歸附印度，它在這個日期以前有 

很多時間促其實現。印度軍隊可於宣怖獨立之日進 

入喀什米爾;新的印度政府已於是日成立,不必經英 

國許可，可自行頒發命令。就這一點而論，我不想 

請理事會祗聽我的陳述，關於這個問題有很多權威 

人士可證實印度並朱作武力干涉的準備̶̶這些權 

便是英國當局。 

—五.銪於喀什米爾的多數著作大部份因不明 

甚本事實，對印度抱敵對態度，我將就這個問題引 

證一本叫做"喀什米爾的危機"(Danger in Kash-

mir) 的害。這本害是一個捷克作家Josef Korbel 

所著，他有一個時侯曾擔任聯合國委員會的主席。 

-mmm»他的結論都已過時，但關於這個問題他 

說： 

"雖然Mountbatten與大君的諛話並無 

直接證據，人們有理由可以認爲巴基斯坦所相 

信的Mountbatten自始卽與印度政府有所勾 

結，迫使大君以及査謨與喀什米爾邦歸附印度 

一節，係屬誤會。 

"Lord Mountbatten力圖消釋人們對他 

自己立場的懷疑。他於不久以後向倫敦的東印 

度協會發表談話."重複聲明，'關於喀什米爾 

問題，我自己曾前去會晤大君。我於七月間〔原 

文如此〕與大君盤桓了四天，每天都向他提出 

同樣忠吿："你可採用任何方法確定人民意志， 

然後依照他們的願望於本年八月十四日歸附任 



―自治領". . .他若於八月+四日之前歸附巴基 

斯坦，未來的印度政府曾允許我向他保證印度 

決 無 異 議 ' — — 事 K 上 ， ^ 們 所 用 的 字 句 爲 ^ 

們將不認此舉爲不友好行爲。 

一六. 另一著作內亦有同樣記載。這部^作的 

作者是一個英國人，以前曾在邊界上的英印箪隊內 

服務。各位多數都知道當時英國軍官的觀點。這本 

誊在大體上對印度不利。 

一 七 . 關 於 喀 什 米 爾 問 題 的 一 位 英 國 作 家 

Lord Birdwood承認這種情形的確ft,卽並無欺詐 

行爲。Mr. Korbel引證Lord Birdwood說,人們 

若接受此項意見,就必、須否認巴基斯坦所稱大君與 

印度政府陰謀造成促使喀什米爾歸附印度的'It勢 

之說。我不擬宣讀這些文件,因爲這樣一來卽將延 

長會議時閬。我IS將從Lord Birdwood所著的 

"兩國與咯什米爾"(Two Nations and Kashmir) 

第五+九頁引證一句話："我欲强調指出事前並M 

雖 。 " 

一八. 一件载有印度陸、海、空軍參謀長聯合陳 

述的文件骨經分發理事會。這是一九四七年八月的 

事情。當時印度陸軍總司令是一個英國軍官Gen-

eral Lockharto空軍總司令爲另一個英國軍官 

Air Marshal Elmhirst 。海軍總司令亦爲一英國箪 

官Rear Admiral Hall,當時係由英國借調。上述 

各位軍官均完全否認事前有任何佈置,並發表如下 

陳述： 

"一.關於採取決定，擬定計劃頒發命令 

及對此事開始行動等事的實際時閬表如下： 

" 二 . + 月 二 +四日，印度隆軍總司佘接 

猹部落人民估據墨然發拉巴（Muzaffarabad) 

的情報。這是第一次得到侵襲的消息。 

"三.在這天以前並未擬定或考盧派遣印 

度軍隊進入喀什米爾的計劃。十月二十五日晨， 

我們奉命審査及擬具由空中及陸路派遣軍隊前 

往喀什米爾的計劃，以備萬一必須如此才能停 

止部落人民的侵略。這是我們關於這個問題所 

接到的第一個指示。在會議以前我們並未採取 

審査或擬具此項計劃的步驟o 

î Josef Korbel,"喀fi"*l!的危機"，(Princeton, New Jer-

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一九五四年)，第五十七第 

五十A頁。 

"四.+月二+五日午後，我們派遣印度 

陸軍參謀一名及印度皇家空箪參^一名前往斯 

林納加(Srinagar),並在該地與喀什米爾邦軍 

隊官員會晤。這足我們總部軍官與喀什米爾邦 

軍隊的軍官間第一次的接觸，討論派逍印度箪 

隊前往喀什米爾亊宜o 

"五.十月二+五日午後，我們對歩兵一 

煢頒發命令,內稱假使印度政府決定准許喀什 

'米爾加人印度及派兵援助,該營應有所準備,俾 

於接到逋知後迅卽飛往靳林納加。 

" 六 . + 月 二 + 六 日 午 前 , 上 文 第 四 段 所 

稱參謀人員由斯林納加歸來，報吿與喀什来爾 

邦軍官會晤"If形。 

"七.十月二+六日午後，我們最後擬定 

空蓮軍隊至喀什米爾的計$11。 

"八.十月二十七日晨黎明，喀什米爾歸 

屬文誊簽字後，印度軍隊空蓮喀什米爾的行Ï/J 

開始。在部落人民侵入開始三日後，卽+月二 

五+日以前，並未擬定派遣軍隊計割,甚至未 

考盧此項計劃" 2。 

̶九.我已說過我們確曾使用武力。但我們是 

對誰使用武力呢？我們是對侵入者使用武力——對 

姦淫殺戳者使用武力。對方對喀什米爾人民使用武 

力，姦淫擄掠，無所不苠。現在在理事會的當事雙 

方均,使用武力。就'印度軍隊而論，它是用以抵抗 

侵入者,對方軍隊則係用以對付喀什米爾人H:。 

二 〇 . 此 種 情 形 不 需 要 許 多 證 明 文 件 卽 可 了 

解。部落部隊據估計最初共二〇，〇〇〇人，後增 

加至七三，〇〇〇人，後廣大的巴甚斯坦領土侵入 

喀什米爾，武裝完傭，足可供侵略之需。他們若是 

解放者及喀什米爾人民的友人，人民11要他們，那 

末人民將以解放者歡迎他們。但喀什米爾歡迎印度 

軍隊，認爲他們是解放軍,對方軍隊未受此種歡迎， 

且被認爲敵人。我前天已講過,對方軍隊虐待人民。 

對方軍隊大部份被遂出後，人民感覺快樂得多。這 

不是我方使用軍隊或採取欺詐手段的問題。 

二一.巴基斯坦外交部長於一月+六曰〔第七 

六一次會議〕時聲稱巴基斯坦對+—項建議完全接 

受印度則完全予以拒絕。 

3 ^ f f l搴會 îE^iE^,第S年，第一第十五號，第九十 

七頁。 



, 二 二 . 我 若 前 天 就 本 囿 題 所 說 的 話 〔 第 

七六四次會議〕那^於5虽迫理事會再聽一遍。但 

因爲若不硏究這些問題就不能理解目前的情勢，所 

以爲了珍惜理事會的時間起見，«將指出第一次 

提到這個問題係文件S/PV. 761第四+七段至第 

五+八段內巴甚斯坦外交部長的陳述，及文件S/ 

PV. 764第+三段至第七+六段內印度的答覆。印 

度在約三+頁共計八，〇〇〇或九，〇〇〇字的文 

件內已硏究並反駁巴基斯坦的每一種指責。印度祗 

對一點或可說提出保留，這便是關於公斷問題。印 

度代表圑曾詳細說明這個問題，爲了節省理事會的 

時閬起見，我請理事會査閱聯合國印度巴基斯坦問 

題委員會第三次臨時報吿書附件三+六、 

二三. 印度的立場爲印度願接受公斷,但不願 

聽憑公斷人決定公斷事項爲何,因如此將爲否認正 

義及一切法律原則，不論任何法律制度下的律師都 

承認法官祗能â守案件範圍，不能事前決定何者是 

他所將審剁的問題。印度反對的便是這一點。 

二四. 印度政府始終認定它不能接受超越委員 

會兩決議案規定的任何主張，所謂始終是指自發生 

這件爭端後前任印度代表Mr. Gopalaswami Ay-

yangar 在理事會內發言時起至印度代表團上次與 

聯 合 國 代 表 Mr. Graham • 時 的 一 個 期 間 。 印 

度願研究在這個範圍內的任何建議,但任何委員會 

或代表不應超越範圍,提出新原則。這是印度拒絕公 

靳的原因。相信如欲作公平的研究必須先了解情勢。 

二五. 我的巴基斯坦朋友對我的若千答覆或則 

接受我所說的話，或則認其爲不値得討論，令我深 

感偸快。第一件是關於印度聯邦集中軍隊一事。縱 

使有關國防的問題，印度亦不能保守秘密。印度有 

國會及國會提出質問，有新聞紙,預算草案須指撥 

經費。但對於巴基斯坦所作的一填確切指控，我可 

代表印度政府——我很榮幸是政府人員之 絕 

對否認我們曾在喀什米爾集中軍隊或增補軍隊。前 

天我已講過，對方稱印度準備此次冒險行動時印度 

箪隊中地位較高的各將領尙在加爾各答比赛馬球。 

在某些國家內,將軍或非軍隊中的重要部份，但印 

度軍隊需要將軍。此點現已不提。 

二六. 印度政府宣稱——不是指控而是宣稱 

——巴基斯坦在非法地違反其本國法律、違反印度 

法律、違反國際法、違反理事會決議、及違反憲章規 

8同上，第四年，特別M^fc號，文件S/1430/Addl o 

定倂入其版圖的估領地區內建築可供軍用飛樓使用 

的飛機場。我根據印度自己的情锞——每一國政府 

均有發現這些事情的方法——說出這些小型機場的 

尺寸，我說若干機場的跑道約有二,〇〇〇碼長,並 

且還延長過。île的巴基斯坦同僚的答覆是我這個人 

正與&的外表相同，是一個無知無識的人，因此我 

的話簡直是不知所云,他說普通的噴射飛機需要三, 

五〇〇碼的跑道方能起飛。第一，我不是在講奢華 

的噴射飛機；我是在講戰鬪機。無論如何，最近有 

一架非常美麗的"彗星"飛機到達德里璣場。我相 

信聯合王國代表封我提到此點不致見怪。我們祗有 

二，一〇〇碼的跑道，但"彗星"仍能降落與起飛。 

這並非印度戲法；"彗星"機完全靠自己的力量降落 

起飛。 

二七. 我們知道巴甚斯坦空軍所用的，；我 

們知道什麼跑道供什癍用途，而巴甚斯坦的二,〇 

〇〇碼跑道足可供M有的軍刀式噴射機隊之用。 

因此爲了兩倔原因我要改正這句話。第一，一個人 

如引證一件事實，他歡喜引證得不錯。其次，事實 

上巴甚斯坦估領地區並非像聯合國委員會所想像的 

一樣，是由地方當局管理的。該地區的國防與外交 

權雖按照法律應屬於査謨與喀什米爾政府，因此屬 

於印度聯邦,但它已成爲巴基斯坦的軍事前喰o 

二八. 我不欲詳細討論巴基斯坦集中軍隊的地 

點問題。它不一定是對付印度的；但通常遇到衝突 

或有衝突的危險時這是應行考盧的問題。關於Mr. 

Firoz Khan Noon不承憨我說的數字一點,我的 

^^是我願信任——我希望安全理事會亦能信任， 

而且我深信聯合王國政府必、«巨信任̶̶印度陸軍測 

量地圖。大家認爲這是很好的地圜。事實上全世界 

許多地理圖書館均借用這些地圆，據說這是英國政 

府於一百年前開始測繪的。霭些地圖上的距離多數 

係 以 直 線 計 算 , 有 時 則 爲 軍 路 目 。 

二九. 我的同僚辯稱我所說的喀什米爾情況改 

善等種種事實均非對喀什米爾人民希望自治或自决 

的答覆。就原則而論，我絕對同意。有一句老的成 

語說政府雖好不能代替自治一不過在這個集體國 

家時代，這句成語已有點過時。但要點並不在此0印 

度政府的立場爲它翳人民的經濟、社會及政治發展 

應負全面責任，但經過了許多遲延未能實現全民表 

決，因此它已採取了若干必要措施，並已猹得若干 

效果。 



三〇 .提起全表决，我們應將上述怙形與對 

方倌形互相比較。舉一個例,一方准許公開"議，G 

由討論、批評、反對、及七〇,〇〇〇名遊客人境。 

對方絕無此種情形,且巴基斯坦自己亦無普遜選舉； 

兩方情形完全不同。我之所以要說明這一點便是爲 

此。不過?k還認爲安全理事會各位理事國於考盧這 

個問題時必須一以後我將另行指出——儘S:參酌 

東南35情況,雙方統治下喀什米爾人民的命運,及 

巴基斯坦與印度人民的命運。巴基斯坦代表提到必 

須保障我們的名春，我不想說我要像他那樣爲這些 

人民發言。 

三一. 我在討論主要問題之前還要諝各位注意 

其他兩點。一點是,於國民會議的。這一點不但包括 

我的同僚的陳述,並包括安全理事會採取的立場,我 

要諝各位代表仔細傾聽。理事會第七六五次會議逋 

過了一件決議案〔S/3779〕，人們覺得這是重複若 

千時前通過的另一决議案。印度政府提出的陳述與 

我 的 前 任 S i r Benegal N. Rau赏時代表印度所 

作的陳述相同。喀什米爾國民會議未建立喀什米爾 

邦與印度聯邦間的任何新關係。它未创造什麼。那 

是國際法學家所稱的表白行爲,而不是创造行爲。我 

已說過，它未創造新關係。印度與喀什米爾間的關 

係由來已久。 

三二. 我以前已講過這些話,但過去我沒有請 

理事會注意兩項事實。一件是印度國民會議於一九 

四九年左右——這是邇記憶力講的一一決定爲査謨 

與喀什米爾政府代表保留四個議席。巴基斯坦向聯 

合國委員會抗議，說這是非法行動,爲印度先發制 

人之氣他們說印度是在預測全民表決的意向。但 

印度認爲依照印度憲法，或甚至依照人權宣言，印 

度不能剝奪任何一部份人民所應享的權利。因此印 

度仍舊照辦。巴基斯坦向委員會抗議，委員會的答 

覆如下： 

"委員雠爲殊難根據腌粹法律理由反對 

印度政府的此種措施。委員會覺得與印度政府 

洽商此一問題並無任何用處。'" 

三三. 委員會曾詳細考盧每一點，它，爲印 

度的任•議超越正當範圍無時不提醒印度。印度 

國民會議的行爲若屬非法，委員會必將吿訴印度這 

是不_對的。這是四五牟前的事情。當時無人提出抗 

議，因此聯邦ÎI屬邦的關係業已建立。 

* 同 上 ， 文 件 S / 1 4 3 0 , 隨 * 第 三 十 七 & 

三四. 關於這一點,孜^向安全理亊食桁出,理 

事fr受了欺騙，以爲將於一九五七年一月二十六日 

發生s種倂吞行I&。印度不存倂吞之想。印度不打 

算倂吞喀什米爾，亦不能ît行併吞，因喀什米爾總 

理曾講過："一國如何能倂吞自已的國家呢？"這片 

領土久已爲印度的一部份。手頭現有國民會議從 

一九四四年起進展情形的各日期——換言之，遠在 

對這個問題發生爭端之前。我業經講過，現在的局 

面係喀什米爾邦大君的佈吿所引起的。 

三五. 印度總理曾在一次演說中指出，S難國 

民會議的地位事赏上卽爲質難國會法令。我相信聯 

合王國政府也已注意到這句話o我也曾在理事會內 

講過這句話，但當然我的話不會與總理的話具有同 

樣力:a。因此,印度與喀什米爾閬並未發生危機；喀 

什米爾未被倂吞；安^！事會又受欺騸了。理事會 

當已知悉，關於巴基斯坦千涉喀什米爾之事它又受 

欺騸了 ；事賁上,整個問題的發生便是因此而來。這 

是理事會又一次受欺。一九五七年一月二+六日發 

生的事件不過爲解散國民會議而已。 

三六. 印度政府嘱令我向安全理事會作如下聲 

明。爲辯論起見，假定印度政府推翻國民會議的 

程序及國民#^五年來所實施的工作,情形將 in何 

呢？喀什米爾邦與印度的整個統一財務制度及印度 

主計長的職務均將發生脫節現象。印度主計長在籙 

措經費方面的權力不限於喀什米爾,包括印度的每 

一屬邦。印度每一屬邦在財務上須依賴中央津貼方 

能生存；這是印度的賦稅制度。各邦有徴收若干地 

方稅的權利,但其主要支出全賴中央稅收的捕助。除 

了財務制度之外，喀什米爾的整個司法制度亦將崩 

潰。喀什米爾將沒有法庭，沒有高等法院法官—— 

法官係由印度總統任命o最高法院將無管帱權；最 

高法院實施每一印度國民的基本權利；每一國民均 

得請求法院頒發令狀。業經取消的關稅壁齄，對喀 

什米爾的繁榮有極大幫助,亦將因此重行建^來0 

喀什米爾邦在，許多方面均將發生混 t u 

三七. 我說這些話並非爲印度對這個問題的態 

度辯護。我們不需要辯護，因爲我們的行動符合憲 

法，符合聯合國憲章；我們未違反任何安全理事會決 

議案。我以後將再提到這偭問題。我們祗想懇切地向 

理事會指出這一點：理筝會逋過最近的決議案，我 

們若愚袞地予以實施,將使這片領土與居住該地區 

內的三百五+萬人民陷入混亂。這句話有許多說法 

使其動聽，但是我只要向理事會這樣說。 



三八. Mr, Firoz Khan Noor在其向理事會 

所作的最後一次陳述〔第七六六次智議〕內有許多 

引證,並稱每一引證可證明他的論點，反駁印度方 

面所說的某些話,或揭露印度方面歪曲事實之處。理 

事會當記得赏時擔任主席的Mr. Romulo請我表 

示意見時，我說巴基斯坦外交部長所引證的是片段 

文字，大家若能看到全文及其正當意義，印象將大 

不相同。 

三九. Mr. Noon關於這個問題的一段引證如 

下： 

"印度政府對一九四九年四月+五日委員 

會所提撤退巴基斯坦全部軍隊的休戰建議表示 

赋同意撤退少數軍隊。委員會指出：'滅少的 

數額遠較委員會的三個月計劃內建議的數額爲 

少，且挹不能稱爲印度軍隊的主力、"〔第七六 

六次會議，第十九段（a)。〕 

四 〇 • 我 現 在 要 宣 讀 M r . Noon所引的委員 

會報吿 睿那節的全文： 

"印度代表對委員會四月十五曰的提案提 

ffi^S (附件二O)稱，現有'自由'喀什米爾 

軍隊三十二營的事實爲印度政府於決定分期撤 

退辦法時必、須計及的因素。印度代表指出，爲 

一該邦的安全計"一印度政府負有維持該邦安 

全之責一"雌持當地法律及秩序計,並爲守 

衞邊TO防範不正當的滲人計,印度政府在巴 

基斯坦軍隊陸鎮撤退的七個星期內所能撤退的 

軍隊以+二營爲限。(此i8遠較委員會的三個月 

撤退計劃所提出者爲少"一這個期閬現稱爲 

七星期——"且挹不能稱爲印度軍隊的主力）。 

印度代表並稱進一步的撤退將視'自由'喀什米 

爾 軍 隊 的 遣 散 及 解 铖 裝 娜 而 定 ， 其 進 行 速 

度 亦 以 上 述 ' , 爲 决 定 根 據 。 " s 

四一. 因 此 M r . Noon祗引證了一部份話。我 

手 頭 有 M r . Noon 的 許 多 ， 似 引 證 ， 一 但 麵 赚 

起另一個例子。 

四二. Mr. Noon |ft ： 

"印度總理拒挹聯合國駐印度及巴甚斯坦 

代 表 S i r Owen Dixon所提的主張將該邦割 

爲 非 軍 事 , 的 一 切 建 議 。 S i r Owen Dixon 

B m±,文件s/1430, m=-B^m 

在其一九五〇年九月十五日提交安全理事會的 

報吿書內說： 

"'最後我相信印度決不會同意任何方式 

的解除軍備，也不會同意有關全民表決期間的 

某種性質的規定。我憨爲全民表決的進行必須 

在 此 種 條 件 下 方 能 防 範 威 * f î 爲 或 • 濫 用 勢 

力'廣事之發生，以保證全民表決的自由與公 

正'o"〔第七六六次會議，第+九段（d)。〕 

四三. 犟獨看起來,這是很懾硬的陳述。但事 

實 是 ^ 討 係 根 據 S i r Owen Dixon的一句 

話而來，他說："全民表決若非適赏方法，我們必須 

設法尋找其他方法。"Mr. Noon未引證這一句,但 

這 是 S i r Owen D i x o n 所 說 的 話 0 無 論 如 何 , 事 

實爲,依照Sir Owen Dixon,按照決議案，印度同 

意此項辦法爲實行全民表決的先决條件[S/1791, 

第九+八段〕。因此這並非向印度提W 了某些合理及 

可能範圍內的建議而印度予以拒絕。 

四四. 3 « 皿 提 到 一 項 引 證 。 我 雖 說 遇 我 不 

擬討論議諷個人的事情，巴基斯坦外交部長提到我 

的 一 部 份 陳 述 , 憨 爲 我 引 證 他 的 話 有 • 之 處 。 我 

若有意如此,那便是我的過失,我不但應向他道歉, 

並應向理事會及印度政府道歉。Mr. Noon說： 

"我在結束此次陳述之前欲簡單地提起第 

七六三次#^時發生的一件事情。當時我 

了 Mr. Krishna M e n o n 的 陳 述 , 我 非 常 抱 

歉。我當時不熱悉安全理事會的習慣。伹理事 

會 當 億 及 M r . Menon說我在我的陳述內稱 

巴基斯坦不負任何國際義務̃ft&說到那裏停 

止了。我當時揷口說這不是我的整句話，mm 

引證了半句。因爲我挿口發言之故，Mr. Me-

non 宣讀了全句，我非常感謝他。那句話說巴 

基斯坦對於這個問題除了聯合國印度巴基Sffffl 

問題委員會的兩件決議案之外不負任何國際義 

務。因此他略去了該句的中閬一段，卽'除了 

聯合國印度巴甚斯坦問題委員會的兩件決議案 

之外，。 

"這令我想起一個W¥囘教徒的故事o某 

日囘教寺牧師申斥這位靑年Ift他不經常祈觼。 

這 位 W ^ 稱 , ' 但 可 蘭 經 內 明 明 說 不 應 祈 , o 

牧 師 大 驚 說 ' 拿 可 蘭 ‧ 袷 我 看 。 ' 靑 年 立 卽 

將可蘭餒送至牧師前面，向他指出'不應祈躕' 



—句話。但牧師說：'你爲什亵不讀一讀另外 

半 句 " 酒 醉 時 " 呢 ？ ' " 〔 第 七 六 六 次 會 議 , 第 

八十七段〕。 

四五. 等一會我將再提到這一點，但我要先宣 

謫我所說的話： 

"巴甚斯坦外交部長說關於喀什米爾問 

題，除了決議案內所载義務，不負其他國際 

義務。在相當範圑內我同意此點,卽此項協議 

È依照我提起的兩件決議案的規定解釋，但他 

若措聯合國憲章的國際義務無束縛力，這我不 

能 贊 同 。 我 願 確 認 我 同 意 在 討 論 任 ？ 、 任 

何一項决定,或已經達到的任何協議時,在我 

向^te指出的情勢下有束縛力的便是這兩件決 

議 案 o 但 就 我 們 一 個 會 員 國 若 , 它 不 負 

其他國際義務是不對的"。一這是很明白的事 

情。一"憲章是^國的承允,等到安全理事 

會會議結束應該綜合各方意見時，我們將根據 

應有義務請各位醜憲章的規定"。〔第七六三 

次會議，第一九六段〕 0 

四六. Mr. Noon於揷口發言時說,"我很抱 

歉，但這是誤解我的陳述。"主席宣稱他沒有權利阻 

断發言，因此我艇績說： 

"我將宣諛引證的話。我以前以爲不宣諛 

引證的話可節省時間，但現在發覺慢一些倒是 

最'R的方法。巴基斯坦代表說.••"〔同上，第 

一九九段〕。 

四七. 我然後宣讀他所特別提起的全段。織 

在耍提到引證可蘭經之處。可蘭綞是印度許多人民 

的經典,其flËA民亦對其非常尊敬，他引證可蘭經 

的輕率冒眛令我深感逍慽。他的指控的要旨是什豳 

呢？他說我®引證了全句的一部份o讓我們看一看 

可蘭經。巴甚斯坦代表酡： 

"這位靑年說，'但可蘭經內明明說不應祈 

躕'。牧師大騖，說'拿可蘭經來耠我看。'靑年 

立卽將可蘭經送至牧師前面，向他指出，不應 

mm'—句話。但牧師說：'你爲什癍不諛一繭 

另 外 半 句 " 酒 醉 時 " 呢 ？ ' " 〔 第 七 w 次 會 議 ， 

第八十七段〕。 

四八.我要依照這 

讀全句。這一句說： 

宣 

"眞正信仰的人們,酒醉時切勿祈醻"一 

Mr. Noon所引證的到此爲止一一"等待你能 

明瞭你所說的話時再行祈醻；不潔時亦勿祈醻, 

除非你在路上旅行，伹先要洗滌乾淨o" 

換 一 句 話 除 非 我 們 能 身 體 力 行 ， 切 勿 引 用 道 義 

原則。因此縱使在引證可蘭經這件事上印度的立場 

也站得住。 

四九.我現在要提到E甚斯坦外交部長陳述內 

的最M郁份。我不擬提起在我手頭的引證與文件 

— 我 將 把 它 們 M 在 一 旁 ~ ~ m 我 要 提 到 所 謂 印 

度歧視囘教少its族問題。當然，所謂少m族約 

有五千萬人。關於這個少its族，他提出了種種措 

控o他說印度沒有公民自由權,時常發生社區暴動， 

他說印度的公務機關歧視囘教信徒。事實上，印度 

是所謂失去自由的或整察國家。我提到這一點是爲 

了兩個原因o 

五〇.第一，印度維持髙度的議會制民主主義 

不但對印度重要,卽對全世界亦很重要,向安全理 

事會作這種指誠不但是,印度，並將揖害此種理 

想，尤其是在我們的那個區域內。下個月印度即將 

有一九三,一二九,九二四名sa投累，他們將選舉 

國會下院代表四九四人及省m會代表三,一 o 二人， 

他們將在二oo,〇〇〇選皋所使用二,九六〇,〇 

〇〇惠酶,行使無記名投菓權。說它是一個整察國 

實在離事實:*^。我提起此點不僅爲我們的民主政 

m 護 ， 而 是 要 指 出 這 種 , 是 根 m 所 說 的 喀 什 

米爾人民均在印度"估領"下的話而來的。 

五一.驄到這個問題的兩方面使我深感痛答。 

我不能向安全理事會瞜瞞印度確有公共安全法；我 

也不能瞜瞞此點，因國會曾討論此事。我們希望印 

度的民主政治較爲糠固後，此項法律將與聯合王國 

的'ft形相同，胝能在緊急授權下引用。但印度有許 

多 M 社 會 問 題 。 印 度 有 其 • 背 景 , 它 ; f c ® 立 後 

有社區摩擦。除此之外國內尙發生若干顚覆行動。 

但前天〔第七六四次會議,第一四九段及第一五〇 

段 〕 我 已 向 理 事 會 講 過 , 此 項 法 律 有 » 保 障 。 被 

拘捕的人應知道被拘捕的理由，並«求向法庭申 

訴 。 法 ^ 剁 決 予 以 釋 放 , 卽 必 須 予 以 释 放 0 此 外 ， 

他尙有要求引用人身保護法的權利。但我們不能强 

迫法院頒發命令眷、訴訟文件移送誊、或人身保讒 

狀等有力令狀。這是應由法院决定的事。 



五二. 但對方的朋友們當然也有立法̶̶我不 

敢說是類似的立法̶̶或同一宗旨的法令。我挹不 

想說兩錯相抵，但我覺得關於這一點必須有某種比 

較 。 自 從 巴 基 斯 坦 成 : 來 , 我 們 的 不 周 密 ， 

據聞已有二五一名政治領袖未經審間卽被拘捕或扣 

留。這些人裡面包括東巴甚斯坦省長Mr. A. K. 

Fazlul Huq ；現任總理Mr. H. S. Suhrawardyî 

東巴基斯坦現任首席閣員Mr. Ataur Rahman; 

民 族 運 動 健 將 及 西 巴 甚 斯 坦 現 任 首 席 閣 員 M r . 

Khan Sahib; ； Sind前任首席閣員Mr. Khuro; 

S i n d 前 任 閣 員 M r . Kazi Fazi-ullah,這些都是現 

任或前任閣員。此外尙有世界聞名的"紅衫領袖"， 

偉 大 ， 的 M r . Abdul Ghaffer Khan被捕多 

年，始絲經審m,雖經印度以友誼精神提出抗鑌 

仍屬無效 0輔助贜位的人員被免職者比比皆是。 

五三. 喀什米爾的巴甚斯坦估镇區內"自由" 

喀什米爾政府現任主席Sardar Abdul Qayum 

Khan,前任閣員Chaudhury Hamidullah Khan及 

Mirpur的Chaudhri Mohammed Akbar Naqqi 

亦均被扣留。尙有^&許多事件，例如依照囘教徒 

大會呈送巴基斯坦國民會議的節略,某次騷動中死 

亡彭溪人(Poonchis)多人後有政洽工作人員三四 

〇名被捕。據當時的自由蓮動領袖稱，仍有一三〇 

名在拘禁中，未經審fU 

五 四 . 我講這些話並不感覺任何典奮偸快,但 

因必須加以指出方能明白整個情勢0我承誕在幼稚 

的 民 主 國 家 內 , 自 由 不 得 不 受 限 制 , 雖 則 就 理 

論上講有時這是不可寬恕的。但à印度此種法律每 

六個月須經國會重新通過,因此有極大保障。 

五五. 最使印度代表圑感覺沉痛的便是巴基斯 

坦吿訴全世界，印度的公铬員制度、軍隊、及其他 

各種公共機關均有宗教歧視。這是違反憲法的，且 

依 照 印 度 法 律 , 可 剁 處 自 。 

3 5 ^ . 巴 基 « m 外 交 郎 長 „ 員 • 。 印 

度 公 務 員 委 員 會 ̃ 等 於 m 合 王 國 的 文 官 委 員 會 

̶ 首 長 爲 一 卓 繊 囘 教 徒 ， 在 任 頗 久 , 因 健 康 欠 

佳辭職。他又說一九五四年六月的國防學院空軍考 

試 及 一 九 五 五 年 的 聯 合 省 文 官 ^ 無 一 囘 教 徒 • 

取,這是不錯的。我要指出這又足以證明縱使我捫 

可 問 愧 地 應 該 干 涉 這 些 不 屨 於 行 政 範 圑 以 內 的 

機開，但爲it區利^見,我們還是不iram干涉。假 

使 《 ^ \ 不 « 格 , 不 驗 是 同 教 徒 、 印 度 教 徒 或 

婆羅門教徒，我們不能着令這些機關予以錄取，這 

類考試均屬競，質，公務員應考人受有關公移員 

委員會管轄，投考國防學院者則受聯邦公務員委員 

會及軍役甄，員會管轄。聯合省文官委員會曾於 

—九五四年鰣一位囘教徒。 

五七. 提到軍隊，每年任命的軍官很少，過去 

四年來任命的囘教徒軍官數目如下：一九五三年六 

人 ； 一 九 五 四 年 ‧ { 人 ； 一 九 五 五 年 H A ； 一九五 

六年七人。這可證明並無宗教歧視。但,於這個問 

題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我已提起一九五四年國 

防學院考試粽果o因此也應當提起該學院監督爲 

Major General Habib Ullah 0 這不是髙敏婆羅 

門教徒的姓名；這是囘教徒的姓名。他是印度陸軍 

少將,镥任國防學院首長。印度空軍雖成立不久,但 

有很多囘教徒澹任髙級職位，他們有爲空軍大隊長 

者，有爲中隊長者，有爲小隊長者,地位均頗崇髙。 

^ 方 面 的 情 形 亦 是 如 此 。 

五八. Mr. Noon提起社區暴動,我赉得我應 

報^些此種事寳。我相信巴基斯坦外交部長所舉 

的事實大槪是正確的。縱使有不正確之處我們也準 

備 予 以 承 認 o 印 度 旨 社 區 暴 動 0 印 度 人 民 因 種 族 

與宗教豳係情感易於爆發,這是我們的恒久恥辱 0暗 

殺國父的罪行在印度的歷史上留下了陰影，將長期 

存在。我捫承認這種罪行；但問題是這是由於我們 

的i«與行政情形嗎？事實爲印度獨立後約發生過 

三五O次肚區暴動。 

SJi.巴基斯坦的情形如何呢？我不是講整個 

巴甚斯坦,而是iffi講東巴甚斯坦。東巴基斯坦的印度 

教徒少數民族人數很多。印度及巴甚斯坦兩—画*1理 

； R ̶ 九 五 O ^ S f 訂 了 一 件 © 定 ， 保 護 境 內 的 少 

tmm0 é們决定互相幫助,並向雙方人民呼镟。自 

從一九五〇年签訂上述協定後,東巴基斯坦共發生 

八 ， 〇 二 一 次 社 區 事 件 , 受 害 者 均 爲 少 區 ， 

這些事件均已提請東巴基斯坦政府注意。\Jb述事件 

中 污 辱 事 件 達 一 , 秋 二 件 之 多 o 少 數 民 族 社 區 

人民備受歧視並對;^的光榮與安全深感憂萆，紛 

紛 , 背 井 f f î É M 印 度 。 , A i f c « n 下 ： 一 九 五 五 

年放棄巴基斯坦的家園從巴基斯坦徒入印度者共二 

三九，〇三一人̶̶我尙有每個月的數字；一九五 

六^É一月開始共計一九，二〇六人，八月份共計 

四 七 , 〇 六 i A o 我 沒 有 一 九 5 ^ 年 下 半 年 的 數 字 ， 

但自從印度獮立後已有少IfcSmffifc區人民四百萬人 

從東巴甚9f«徙入印度，；印度均予以收容。 



六 〇 . 我 不 顔 耗 費 太 多 時 間 ， 因 此 將 分 發 

"Manchester Guardian"報赚的這些人民流亡 

的消息0這段消息末後說:"巴基斯坦是在玩火0相形 

之下,喀什米爾邊界事件尙不tES之爲星星之火"o 

印度對此事深感遺槭。在印度，我們不宣傳這類事 

情，因爲增加社區憤激的一個方法便是過分宣傳此 

種消息。我現在迫不得已提起此點,至爲抱歉0我 

們並不感薆任何偸快。我們承憨我們的"^份過失。 

我們明白印度仍未做到不用暴力或尊s^fifag族、 

宗教、種族或社區的標*o但印度對這些罪行處罰 

極重,防範甚嚴,消除摩擦起因的宣傳普及全画。我 

剛才講的不過是半個巴基斯坦,面積少於一半,人 

口 廳 過 一 半 。 

六一. 這是巴基斯坦代表所揭露的事實，我覺 

#^應使安全理事會明睐其正確和錯誤之處。人們 

或要問，印度政府何以要耗費安全理事會的時閬討 

i&^TO屬於巴基斯^I印度國內管轄範圍內的問 

題？理由很簡單。因爲巴基斯坦"要求"的根據爲 

喀什米爾人民爲囘教徒，由於不嚷在聯合國憲章內 

的額外憲法、額外法律的某種原因，卽由於某種原始 

權 利 ， 儘 管 有 " ^ § 1 法 律 及 規 定 ， 這 ^ A 民 應 屬 

六二. 我的同僚稱印度爲非宗教國家，我們頗 

， 爲 榮 。 印 度 對 各 種 宗 教 一 視 同 仁 印 度 有 五 百 

萬天主教徒,我們未感任何困難,我希望他們也â 

有任何困難。我們未聽到什亵困難。這是實在情形。 

我已完全#«了關於這一點的陳述o 

六三. 我現將討論當前情勢。我上次說理事會 

審議中的所謂査謨與嗒什米爾問題實際上是對侵略 

或侵入提出控訴而發生的。教唆犯罪與犯罪或參加 

犯罪相同。一個人可於事前或事後爲從犯一英國 

法 律 無 此 種 規 定 ， 但 皿 法 # ^ ^ 此 種 規 定 ， 這 個 

問題便是如此開始的。因此安全理事會各位理事廳 

到了兩種答覆，發生了兩種感想。 

六 四 . 一種感想是蔣先生前天〔第七六五次會 

議,第六+六段〕所說的，卽理事會決定不考盧侵 

略問題。我感覺就這個問題表示意見有點困難，因 

我們不願與理事會代表發生爭論。印度奉邀至理事 

會發表意見，我希望不必說有揖各位尊嚴的話。但 

我不知道"不考盧"的確寳用意如何。不考盧是指 

不 過 問 ^ « 5 園 內 的 事 情 o 皿 不 是 說 ^ 此 種 事 情 ， 

不考盧亦卽省事,以其爲達到目的的捷徑。若因道路 

阻梗或路面破壊不能前往目的，地,人們必須囘至起 

點，仍走大路。因此縱^省'事亦並非說事實不存 

在。 

六五.我欲請理事會注意就這個問題，依照* 

後次序，提出的許多陳述。第一，本問題開飴時有 

̶連串陳述提出。然後Mr. Gopalaswami Ay -

yangar, Sheikh Abdullah及其他人們向理事會發 

表 陳 述 , 每 次 有 人 提 出 一 件 提 案 ^ 們 ^ 示 反 對 ， 

聲稱"我們的原指控是如此的,我們不能離開這個問 

題；我們準傭討論其他問題"O聯合國印度巴基斯坦 

問題委員會的歷次會議中一再發生這種情形。從未 

有人否認査謨與喀什米爾政府的主權 0因此巴基斯 

坦 在 全 驗 决 機 構 或 賺 性 質 的 機 構 內 ， 或 甚 至 估 

領區政府一估領區理應由地方當局管理^"一內均 

無地位。(我手頭雖有一切文件,但因限於時間,若蒙 

各位許可，我不擬予以宣饋)。自從印度提出控訴之 

日起,及以後Sir Benegal Rau̶̶理事會理事之 

就這個問題數次發言時,我們均3虽調指出這 

̶點。這也是印度與General McNaughton • 

時遇到的主要困難之一，因爲我們甍得General 

McNaughton及Sir Owen D i x o n 所 建 議 的 ^ ^ 

— 只 係 並 未 通 過 一 ， 萆 過 了 聯 合 國 印 度 巴 

基斯坦問題委員會决議案的範菌，因爲這些决議案 

接 受 了 基 本 原 則 。 以 後 我 ， 討 論 箄 一 點 , 因 

爲我必須遵照政府訓令加以充分^ l&e ' 

3 ^ ： 艤 便 是 舉 行 鞔 剁 。 S i r Owen Dixon 

和 M r . Graham先後均細各種提案。我要請理事 

會注意Mr. Graham的五件報吿書。Mr. Graham 

在每一件報吿書內均•印度確認的立場，並切寶 

指出那是印度的立場。印度一向認爲委員會審議的 

問題爲侵入問題，從未放棄此種立場0這是因爲喀 

什米爾是印度的」個完整部份；它的成爲印度的一 

部 份 是 經 過 法 律 , 根 « ^ 護 權 , 並 根 據 我 們 所 能 刹 

定的人民的顦望。有一位我所非常佩服的好朋友昨 

天問我,旣然如此一他的措辭不很符合,會發言 

習 慣 - ~ 你 們 爲 何 建 議 舉 行 全 決 呢 ？ o 

六七.我要切實聲明這一 1 5 ~ 這 也 許 有 些 難 

於了解——：喀什米爾歸附印度是已經確定了的事。 

但 任 立 國 政 府 於 某 地 歸 附 以 後 , 並 依 法 友 在 事 

實上予以合倂之後,仍可取消歸附。^^請看原控訴 

案措辭如何。原控訴案內稱我們若欲有效地抵抗侵 

略,卽不得不進攻巴基«ff f lo我不是軍人,但有人 



吿訴我這是淺近普通的軍事學問題。我們說我們不 

顕如此做;我們不欲使其發展爲兩國閬的國際戰爭, 

這樣可能引起其他後果。我們請理事會轉吿巴基斯 

坦不要支援侵略者等等。因此我們方到理事會來。 

六八. 關於這個所謂全民表決問題，這根本不 

是全民表決，而是所謂諮詢民意,卽確定人民願望 

或類似情事，並無特別形式。它原是印度向喀什米 

爾君主所自動提出的,是我們自己,我們的良心,與 

喀什米爾人民閬的一種了解。無論如何，全民表決 

與歸附的關係是這樣的：關於雙方欲M民表決最 

後解決這個問題的共同顕望的任^論、決議或陳 

述不論在法律上、事實上、政治論據上、現實上或 

具相上均不能表示我們承誔或相信喀什米爾係屬暫 

時歸附。印度固可邇其獨立意志取消喀什米爾的歸 

附。任何獨立國均可割讓領土。表決桔果人^決 

定不願與印度合倂，到那個時侯印度自當採取憲法 

程序放棄該領土。 

六九. 法蘭西在印度的镇土將來大槪就會如此 

解決0經過友好談剁，法蘭西已於事實上將若干小 

塊領土移交印度管理，將來這些镇土將於法律上移 

交給印度。法蘭西的憲法程序是不容忽視的。這些 

領土於時機成熟時將依照條約合法割讓,不再爲法 

蘭西領土 。這是已發表的新聞,所以我並未揭露任何 

秘密,但法蘭西或印度均未急劇從事,因爲它們不必 

如 此 。 均 以 友 好 方 式 進 行 。 因 此 當 我 們 提 出 舉 

行全民表決，實在是建議皋行全践決時，我們想 

到兩點。第一,印度欲尋找m流血及衝突慷大的 

方法。其次，印度準備作一個考驗。作一考驗決不 

能說是沒有合倂這囘事。但我們準備把這個結合作 

-老敏 

七〇.一個國會議員或政府也許會平安無事。 

它可能把握得住多«tA的支持。但它也可能在某一 

問題上受到全國的責難。在此種情形下，它也許欲 

向全國呼镟給予支持 0它本沒有這樣做的義務。向 

^選民呼籲並非表示遣個政府不合法。這只表示 

人 反 對 該 政 府 ， 它 就 不 能 存 在 。 因 此 , 不 能 說 

因爲我們建議全民表決，就說該領土應藤何方實有 

問題。印度所同意的安全理事會決譏案內均無"爭 

執 " 字 樣 。 我 以 後 , 提 到 這 一 點 。 

七一.所以如果舉行全民表决,可能發生的事 

情僳是取消現狀，但不能說現狀的消狨就是此種狀 

況並来存在過。這兩種'It形完全不同，也是這個問 

題的癥結所在。若非如此,則巴基斯坦的行勑便不 

是侵犯印度領土。若非如此，安全理事會將懷疑它 

究竟是在審議什麼。喀什米爾是什亵呢？它是不是 

如同一位元老及前任印度總督Mr. Rajagopala-

chari所說的無人地帶呢？這是不可能的，因它是 

聯合王國政府所開列的五六二邦之一，且聯合王國 

政府當時和它有友好條約關係。並且喀什米爾大君 

依照維多利茧女皇時代傳下來的習慣,於一九四七 

年八月十五日送呈四條瑢什米爾圉巾與英國國王。 

因此喀什米爾是一個完整的邦，並且各位在硏究這 

個問題時可發現它一直在力求維持這種地位。我們 

到理事會來提出陳述，便是由於這個原因。印度對 

本 問 題 的 基 本 立 場 ^ 2fc®。 

七二. 不能認爲W度是一九五七年的暴動 

者。我請安全理事會各位理事看一看，每一個保證、 

每一件決議案及甚至Mr. Graham所提出的撮要， 

其中都表示印度對這個問題的立場始終如一。印度 

自以外交部長資^處理這個問題，亦始終牢守此 

種立場,à^R不合法之處。各位於我討論決議案時 

卽可明睐此點。 

七三. 第二個關鍵，或指控或反駁爲："是的， 

你們控訴侵略"——這是蔣先生吿訴我們的話一 

"但他們亦提出反#。兩者正可相抵。"我非常尊敬 

蔣先生與他的智力。這與印度的承認或不承誔中國 

國民政府毫無關係。私人關係與感情總要繼鎮存在。 

實際上我已看過蔣先生就這個問題所說的一切話。 

他的大 部份陳述非常謹愼。 

七四. 印度政府不準備接受這種說法，也不能 

憨 爲 M r . Noel-Baker的論點就是關於本問題的 

國際法原則。他是我的先生，我知道他也許比理事 

會內任何人更爲深切。Mr. Noel-Baker自己也否 

認此點，因爲他是以一個原則或一個目的爲出發點 

的。他說："戰事必須停止。尋找任何可停止戰事的 

方法o"這便是他的態度。»,如此引證Mr. Noel-

Baker 的話便是引證檢察官的話。印度雖非本問 

題的被吿。但看起來倒像被吿。各位應知道印度人 

民勢難接受此種情勢。我們到理事會來係以原 

；^訴侵略,但安全理事會在會議中始終將我們置 

於被吿地位。我們不準備接受這種地位。 

七五. 我要再提到蔣先生，因爲他所說的話不 

但代表他自己的意見,並代表其他許多人所已表示 



的或未表示的意見o我费得上次業已答覆過蔣先生, 

但我表示思想的能力似乎太差。 

七六. 我們來此控訴侵略，我們得到的答覆 

是："是的，你們控訴侵略。他們也提出反控,反控 

與你們的控訴正可互相抵消。"任何常閱文件並能客 

觀 地 加 以 的 人 都 將 發 赍 這 種 論 點 不 能 成 立 。 印 

度控訴的是什IS呢？印度控訴的實際上是侵略喀什 

米爾事件，不論其措辭如何 0印度於希望和解的努 

力失敗後，請求引用憲章第六章。巴基斯坦的答覆 

是什麥呢？它提出了一件分爲三節的長篇文件〔S/ 

1100，附件六〕,大^"與喀什米爾無關。那個文件 

甚至指控印度犯了殘窖人羣罪及許多其他罪狀。巴 

基 斯 M 訴 印 度 未 與 它 發 生 正 當 綞 濟 關 係 ； ， 想 

它若有時間，也會遼會說我們危害它的生存。因此 

巴基斯坦的所謂反控包括許多^ i問題 0 

七 七 . 爲辯論起見,可假定它提出的其他問題 

容或有若千價値。但安全理事會已决定將這個文件 

束之髙閣,由此可知理事會憨爲它的恒値如何了 。理 

事 會 此 後 未 加 以 審 議 。 但 無 I ^ 何 ， 關 於 ^ 米 爾 

問題的唯一^«载在我前向理事會引證的文件〔S/ 

1100,附件六,文件壹〕第三段內。對於這個問題 

的^便載在這件文件內。它怎麽說呢？我們說巴 

甚SlfS侵略,Sir Mohammed Zafrullah Khan 

加以否認；換一句話說,他未說侵赂是對的,亦未說 

不是侵略。巴甚斯坦未說："我們是進人自己的镇 

土。"他們未Ift ："我們未進入印度領土。"他們未 

& ："我們未作侵略0"他們的#S不是如此，而是 

他們並未進人瞎什米爾o因此他們的答復是否認一 

切。 

七八. 否憨若有事實證明一不是我們所皋事 

實而是委員會所舉事實，亦卽安全理事會所舉事s 

~ ~ ^ 種 否 憨 方 有 價 値 。 但 事 與 此 相 反 。 喀 什 米 

爾發覺了巴基斯坦人。我們發覺了巴基斯坦人。印 

度的將領們曾與這些巴基斯坦人相見於鷄尾酒會。 

他捫曾隸屢同一軍隊o我們不久卽在喀什米爾發 

現他們。General Tariq便是巴基斯坦陸軍的Ak-

bar K h a n , 除 去 了 肩 ， 成 突 擊 隊 領 袖 。 他 們 當 

然否憨有軍隊在喀什米爾。無論如何,後來他們承 

謳了。更有一點,在侵略初^̶̶從+月+日起，在 

Major General S c o t t 的 à 記 期 間 及 ^ 的 + 月 及 

+̶月一巴甚斯坦犯了侵略印度之罪。它槍奪印 

度的領土,印度是力圖與巴基斯坦友好相處的鄰國， 

我們爲了使雙方共同逹成獨立，同意割裂我們的煩 

土。我以後將另行討論印度與巴基斯坦的關係。 

七九.因此，我要對蔣先生說,巴基斯坦對印 

度所提控訴的答種不能把此事完全勾銷。這不是一 

個正負相抵的問題。他們是否憨此事。巴甚斯坦的 

否憨若被安全理事會所辦，尙有什齄可講呢？剩 

下的完全是侵略罷了。巴基斯坦的立場不是"我們 

有進入路什米爾的權利"，而是"我們未進入喀什米 

窗" 
m 。 

八〇‧巴基斯坦外交部長在這個階段在理事會 

內提出一個論點，我很抱歉不得不措出他的根據經 

不起研究。他說的是什麼呢？他說印度政府不但接 

受歸附，並派遣軍隊至喀什米爾——關於此事，我 

已宣讚Genenal Lockhart與Air Marshal Elm-

hirst 的陳述——這便是侵略。什疲道理呢？因爲 

喀什米爾大君曾與巴基斯坦綠結維持現狀協定,據 

巴基斯坦看來，維持現狀協定是半歸附性質，給 

巴基斯坦以主權。但對巴基斯坦論點不幸的是Sir 

Mohammed Zafrullah Khan於安全理事會內發 

言時稱,維持現狀協定IS涉及交通與郵局等事項,未 

說包括國防與外交權利在內。但縱使協定包括這些 

權利，簽訂維#^狀協定的是大君，而大君曾向兩 

國提出同樣的維持現狀協定。更有一厣，在此種情 

形下，大君所能袷予者亦能收囘，但不能gfc^歸附 

條件。巴基靳坦違反了維持現狀協定，大君請另一 

國保護他並抵抗國內受巴基斯坦援助的匪徒，維持 

定卽已廢止。第一，縱使有維持現狀協定，巴基 

斯坦亦未因此獲得主權;歸附書較協定更爲有力,歸 

附是一項重要權利；高繊利打銷低級權利。其次， 

當時的總督Mr. Jinnah及巴基斯坦最高営局的行 

動已破壞維!^狀協定。他們使巴基斯SA民得不 

到油、盥及糧食，以飢饉迨使他們服從；他們並召 

集了七三,〇〇〇 Pathan A侵入喀什米爾,任令 

椋奪，迫使人民屈服。 

八一•維持現狀協定原期其爲阻止流血、阻止 

交通中斷等的靈藥,但因上述原因完全紛碎。因此 

我說剰下來的祗是侵BS̃也就是Sir Owen D i -

xon 所說的巴基斯坦的行動。各位也許要講,"Sir 

Owen Dixon赞助印度時你何以引證他,他反對 

印度時你何以不引證他呢î "我可將理由吿訴各位。 

八 二 . 我 捫 與 S i r Owen Dixon赋有一次不 

能同意,而不同意之處並不如人們所指出的那樣嚴 



重。那一次便是Sir Owen Dixon超出了安全理 

事會命令的範圑，企圖造成一種新情勢。我們已受 

够了臨時初步討論之害,不管印度的立場如何,事 

後總是說我們承認了初步提案。Sir Owen Dixon 

那時企圖在咯什米爾建立一個政權,代替査謨喀什 

米爾政府。各位從聯合國印度巴基斯坦問題委員會 

的決議案內可以看到，後者實爲唯一當局。更有一 

點，委員會骨宣稱無人有權改變這個問題的法律地 

位 或 任 何 雌 地 位 。 印 度 祗 有 在 那 個 , 才 對 S i r 

Owen Dixon不表同意。Sir Owen Dixon並企 

圃尋找分區表決辦法，瓜分,及其他各種解決這個 

問題的方法。但Sir Owen Dixon的意見有慎値 

之處便是他是一位法理學家o他現在是澳大利35最 

高法院院長，不憧得國內法或國際法的人決不會被 

任命爲最髙法院院長；這不是假定一這是大家都 

知道的。Sir Owen Dixon怎麼講呢？他說—— 

我以前已向各位引證此段,因此現在IS舰述大意 

—巴基斯坦侵入唼什米爾領土便是違反國際法， 

換一句話說，便是侵犯印度主權一這便是侵略。 

不 論 發 生 什 勢 ， 印 度 爲 了 遵 守 憲 章 ， 爲 了 尊 敬 

你們各位代表聯合國威信的人一不是對你們個 

人，也不是對你們的國家，而是對你們所負的委託 

—印度無論何時均不能放棄一個國家應掙衞其主 

權的道義、法律及政治權利。 

八 三 . 喀 什 米 爾 是 印 度 一 個 完 祗 有 印 

度政府自己願意，它方能脫離印度。我們到理事會 

來便是持這個立場。我們因希望獲得解決，準備者 

盧各種建議，但沒有一個時^棄査謨與喀什米爾 

政府的主權，或任令其放棄主權，或接受任何文件 

內許可其放棄主權的詞句。理事會雖可看到大量文 

件 一 它 大 M 看 到 大 量 文 件 一 人 能 在 安 

全理事會任何文件內或聯合國任何機關的文件內找 

到^â認此 t o場之處，那實在是一件値得奇怪的 

*o印度代表圑曾竭力注意不違反這個立場。在與 

Mr. Graham的最後幾次會議中,我們的立場仍然 

如此。印度代表圑來到理事會內同意了什|g呢？我 

們同意巴基斯坦與印度一致關心的一點 0我們同意 

我捫對這個問題的立場，卽我們相信任何問題不論 

如 何 困 難 均 可 商 談 ； 縱 使 一 : ^ 利 疑 問 ， 任 何 

問題仍有和解餘地。因此我們举備討論這些問題o 

當安全理事會各代表講雙方已同意對於這個問題的 

解决辦法。我明睐他TO正當理由感覺滿意。但請 

大家M耙錄原文。安全理事會的耜錄稱，雙方表 

示願依照此種辦法解決本問題；但這不是說瞎什米 

爾未被侵犯,這不是說印度劉喀什米爾沒有主權,也 

不是說喀什米爾未歸附印度。我可能是一所房屋的 

主人，但爲了種種原因,在某種情況下我也許願意 

放棄它。 

八四. _印度便是在此種情形下到理事會來的。 

我們欲在這個階段聲明印度政府不朌望安全理事會 

像 R i p Van Winkle 一樣,忘記過去的九年。它 

不能忘記它自己的决議案；它也不能忘記&後發生 

的 事 情 。 我 們 沒 有 講 , " 忘 記 ^ 其 事 地 • 

開始"o這不是我們的立場。理事會所審議的爲侵赂 

問題，以期遒照憲章原則制止侵略。理事會解决了 

這個侵略問題之後可5行採用其他方法。喀什米爾 

遭受侵入後,其人民的經濟狀況非常Mo在被那個 

無自由選舉的政府所佔領的不幸地區內尤其如此。 

自由蓮動镇袖送交國民大會的節略CS/PV.762/ 

Add.1,附件叁，第一節〕可爲侵犯結果的例證。那 

個節略內纖們竟ÎÊ̶個工人一意謂信差或夫役 

一類的XA̶̶也不能委派。他捫連這種權力都沒 

有。巴基斯坦的侵赂行動影響他捫，影響印度，影 

響所謂次大陸。我相信它影響印度洋四周的整偭地 

區，並可能^#^13：界。喀什米爾問題非^要,所 

以 印 度 將 與 過 求 其 解 決 o 

八五. Sir Firoz Khan N o o n 提 醒 我 , 說 我 

不能抹殺一九五二年安全理事會最後一次會議&後 

所發生的一切事件。我^S此意。現在的問題是對 

方指控耍點爲印度將要或業已犯國際盜敏行爲，將 

要或業已違反國際義務一尤其是聯合王國報紙有 

這種說法，雖然印度與聯合王國保持最密切的友好 

關係,且雖在受聯合王國統治時期亦對其傳統與勢 

力深爲敬重。我要在此次會議中代表印度代表圑,並 

代表印度政府及印度人民鄭重聲明印度不違反國睽 

義務。印度若違反國際義務應被宣吿有罪。但安全 

理事會應同樣地負責審査指控內容究竟是否涉及國 

際 義 務 。 因 此 ， 譲 我 作 一 初 步 安 全 理 事 會 所 

面對的據稱爲全民表決問題——這便是我們Wife的 

問題。眞正的問題事實上並非全民表決問題，因爲 

大家現在是在一種具空中講話。印度巴甚斯坦問題 

委 員 會 曾 講 過 ， 情 勢 2 f c ^ , 但 决 議 ^ & 終 我 

若講這句話，安全理事會理事將私下職過火。人 

人都知道我的性情並不過激。"情勢,但决議桊始 

終，"，是印度巴基斯坦囿題委員會講的。 



八六. 現請ftife全民表決問艇。我認爲全 

決問題的起源苠印度不欲估領喀什米爾煩土。喀什 

米爾以前的大君政總不佳，印度與他時有磨擦,該 

邦境內民衆運動蜂起,印度的民族領袖受到威脅；印 

解决這個問題。Lord Mountbatten於這個時 

候寫了一封價給大君。我於上次會饞時〔第七六三 

次會議，第一〇五段及第一〇六段〕已吿訴各位這 

封儅並非歸附文睿的一‧。歸附文書內請求與接 

受手鎮均已完備o這封信是另一件事，它是表示一 

個顕望。 

八七. 這是全民表決問題的一方面,但巴基斯 

坦外交部長提到一他有權利提到這些事——印 

度總理就本問題各解決方法致當時巴基斯坦總理的 

其他陳述。我要指出國際行爲的若干原則；這些原 

則對國內行爲亦同樣適用。若有人提出一項建議而 

被 拒 絕 ' 該 項 建 議 卽 行 失 效 。 人 提 出 一 項 建 議 

而 被 ^ , 該 項 建 議 卽 成 爲 一 種 契 約 。 實 際 上 不 得 

不如此，否則沒有着落的擔允將不可皿 0 

八八. Lord Mountbatten確曾向喀什米‧ 

督 M r . J i n n a h 說 ， " 何 以 不 猓 用 全 決 ， 並 請 

聯合國主持等等？"他的答覆不是接受,而是一個對 

案："你我兩人可統治此邦。我們可消滅入寇者"， 

等等。印度拒挹此項主張,因此這一幕已成陳跡o 

此 外 , 尙 有 許 多 鄉 活 動 。 巴 甚 斯 坦 外 交 繊 宣 讀 

的一段文件完全正確,但他若宣讀全文,意義卽不 

同了。那是Pandit Jawaharlal Nehru致巴基斯 

：Hîfê理Mr. Liaquat AU K h a n 的 一 # ^ 報 , 內 

稱："這是印度對瞎什米爾人們、對巴甚«m及對全 

世界的建議。"我們不否憨此事,但赏時巴基斯坦並 

未 接 受 。 更 有 甚 者 , 巴 甚 斯 坦 不 文 表 示 接 受 ， 

它在行爲方面亦未表示接受：因爲建議的另一面是 

停Jh侵略及停止使用武力、暴力、仇恨及類似手段。 

八九. 現在我要談到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二十二 

Bo 一九四七年+二月二+二日印度總理 

致當時巴甚«f f i綞理的"^信。我^宣讀全函，但 

我請安全理事會^ f i理事閱讚全函，因當時印度痛 

苦萬狀，印度理寫這封信是出於内心的荅悶，他 

明白知遒不過幾天前這位先生尙是他自己的財政部 

長,而這倜國家不過幾天前尙爲雙方共同的母國。函 

內各段文字打成一片,但我不欲以此爲護身符。我 

們針二月二+二曰終止了此種情勢。人人都知邋 

條約尙且可以作廢；契約更可以解除；何況是建議 

呢。因此印度綞理;»+二月二十二日S明： 

"抗議旣不生效，印度政府現正式請巴甚 

斯 坦 政 府 對 入 寇 者 . . . " ̶ 然 後 在 第 一 、 二 、 

三各項目下列舉阻止其進入領土，勿供耠軍用 

品，勿提供他種協助等一"印度政府一向欲與 

巴基斯坦維持友好關係，現仍誠摯希望與， 

持友好關係。"——這是唯一繼鎮存在的承允, 

不 論 發 生 什 亵 事 情 將 繼 緩 爲 我 們 的 本 t > ~ 

"印度政府懇切希望巴甚斯坦政府迅速接受我 

們現在正式提出的請求.‧."。 

因此，此項陳述並非最後通牒性質，而係終止以前 

關係。國家之間可以如此；它們說，"你若不如此 

做 ， 我 們 將 採 取 細 措 施 。 " 

"巴基斯坦政;^不照辦，印度政府將不 

得不在與聯合國憲章規定不相牴觸之範圑內爲 

保 護 本 身 利 益 及 履 喀 什 米 爾 政 府 與 人 民 之 

義務計採取其認爲必要之行動, 

九〇.我可以說這封信使印度政府可遵照國際 

法及國際慣例及聯合國憲章的規定，採取任何措施 

嗒什米爾領土,包括侵入巴基斯坦在內。因此， 

印度於+二月二+二日決定那個階段已吿結束，那 

個階段所處置的卽Lord Mountbatten所說的, 

CampbeU-Johnson所說的，^&什褒人所說的及 

Mr. J i n n a h 所 說 的 ： 都 作 罷 論 " ， 或 不 論 所 

說的是什麼話。那個階段已完全過去。我們已到達一 

個新階段，這便是向安全理事會提ffl旨的階段。 

九一. 我曾力求說明這個控訴案,我並鼸過對 

方的唯一胃便是否認。對方的否認後經證明不能 

成立，因此印度的控訴現在仍然成立。根據上述情 

形，除了對國際法的一般義務之外，印度政府應行 

遵守的承允限於它在前述階段以後所作的承允。我 

M說一遍,除了對憲章的一般義務之外,印度的確 

切承允限於向安全理事會提出控訴所作的承允。我 

要 請 ^ È 與 我 一 同 個 問 題 。 

九二. 安全理事會通過了若干件决議案。除了 

我的卓越同僚所提起的兩件决議案之外，沒有一件 

具有國際承允性質。其他決議案均爲請求性質，因 

爲它們在憲章第四章規定範圑之內，對有關人民並 

無 束 縛 力 , 它 們 不 過 是 , 而 已 。 

九三. 遵 照 憲 所 採 取 的 f f i » 有 什 豳 强 

制性質呢？這便要囘猢到金山會議了。金山會議會 

詳細討論這個問題,美國亦積極參加o比利時代表 



圑當時欲將這件事說得明明白白，因此動議對該條 

規定加以修正。但大會認爲第三+七條已到達一重 

要階段。該條稱，當事國如未能依照所示»方法 

解決時應將爭端提交安全理事會，並繼續稱： 

"安全理事會如誔爲該項爭端之艇鎮存 

在，在事ft上足以危及國際和平與安全之維持 

時，應決定是否當依第三+六條採取行動或建 

議其所懿爲適當之解決條件。" 

理 事 會 得 建 議 解 ^ 件 ， 但 它 無 權 當 事 國 接 受 

這 些 條 件 。 它 祗 能 於 决 定 依 照 第 定 ， m m -

端的存在威脅和平時，方有權執行其决議。 

九 四 . 若非因我的卓越同僚不但向理事會,並 

向其本國人民與印度人民宣稱印度藐視安全理事會 

決議，我將不會提出此點。安全理事會所能作的決 

議限於遵照第七章所作的決議。各^査閱一九四 

五年六月二十六日美國代表圑圃長，卽當時的國務 

卿,一我想是Mr. Stet t in ius~~^山會議結果 

提 出 的 呈 " 美 國 繊 報 吿 ( 這 是 美 國 政 府 文 

件),可於第八十五頁及第八+六頁上看到憲章所規 

定的建議性質及安全理事會地位的法律地位。 

九五. 這便是建議的性質。若說理事會通過的 

這件決議案具有道義力量,印度政府自將盡力加以 

注 意 。 但 , 於 一 九 四 八 年 四 月 二 + — 日 的 決 議 案 

CS/72Q,印度不能予以g^，情形似有不同。 

九六. 現在囘到國際承允問題一我要聲明印 

度政府遒守它所作的每一項國際承允。在遒行憲章 

的精神與文字方面，印度决不後於聯合國任何會員 

國。但每次我們在企圖探索門徑或専找方法之際 

沒 有 隨 時 隨 地 對 於 個 個 問 題 詳 , 列 , 結 果 總 是 以 

此爲把«I攻g我們，我們雅不顕再陷於這種地位。 

這一次有些人覺得奇怪,印度政府何以命令我盡力 

於初次會讖時提出整個問題一我要請代表允 

許我再講一遍'因爲我們若不如此,'結果是我們吃 

九 七 . 現尙有效的國際承允iâS有兩件決議案： 

印度及巴甚斯坦問趣委員會一九四八年八月+三曰 

決議案cs / i l oo ,第七十五段:1及一九四九̶月 

五日決讖案[S/1196,第+五段〕。這兩件都是！^： 

文 件 ， 印 度 代 表 圑 設 法 使 前 面 均 有 " ^ « 時 

參考。這是兩個主要文件，由於這兩個文件印度的 

光榮受到詰難，印度對憲章的立場須受檢討。更有 

̶點，我欲嚴重指出，會員國政府審議本問題時必 

須考盧這兩件事情。這些便是印度的承允。若屬正 

式 性 質 便 是 條 約 , 但 無 , 何 這 些 便 是 我 們 所 作 的 

承允 九四八年八月+三日及一九四九年一月 

五日的兩件決議案。 

九八. 一九四九年一月五日決議案係屬補充與 

輔助性質"巴甚斯坦代表於第七:^次會議時問我 

何以稱之爲"輔助"。我當時査閱牛津字典,發覺"補 

充"(supplementary)及"輔助"(subsidiary)意 

義 大 致 相 同 。 " 輔 助 " 之 意 爲 " 幫 助 " 或 " 附 屬" 《 » 

" 補 充 " 指 補 充 皿 , 尤 其 指 更 充 分 ^ 某 一 特 别 問 

題 。 " ） 一 九 四 九 ～ 月 五 日 決 議 案 不 能 獨 立 ^ ； 

它必須包括在第"^文件的範圍內。 

九九. 印度政府命我請安全理事會^:這兩件 

文件，因到了適當^I理事會必須根據這些文件研 

究本問題情勢,當事國義務，理事會所能採取或不 

能採取的其他措施,及將來的铯果。因此我要請理事 

意請代表査閲印度代表團放在他們tîfH供 

其參考的文件。這兩件決議案，尤其是一九四八年 

八 月 + 三 曰 的 決 議 案 , 是 « 鈸 剁 的 結 果 。 每 一 個 

字 曾 經 討 論 , 也 許 曾 花 費 ^ g — 次 會 議 的 時 間 。 

印度接受一九四八年八月十三日的決議案；巴基斯 

坦 最 初 予 以 ， 。 印 度 ^ 九 四 八 年 + 二 月 二 + 三 

曰接受一九四九年一月五日的決議案；巴甚斯坦於 

—九四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接受該决議案《>印度的 

接受在前0巴SSfSSfe府對一九四八年八月+三日 

決議案提出許多接受條件,致使印度巴基斯坦問題 

委員會蘀稱這些條件已改豳整個決議案的性質。 

—〇〇‧我請理事會W^文件S/1430 (安全 

理事會正式,，第四年，特別補編第七號）第一 

三二段內所锇的！^：文件。這是聯合國印度巴甚斯 

坦問題委員會第三次酶時報吿書《»我要請理事會勉 

力忍耐,因爲我奉本國政府命令有義務向各<^論 

這件文件內凡屬有關的每一個字。 

̶ O ̶ . 第 一 句 爲 ： 

"聯合國印度甚斯坦問題委員會， 

' ， 已 鄭 M 査 印 度 及 巴 甚 , 代 ， 査 

謨喀什米爾邦情勢所表示的意見..-"o 

̶ O 二 . 我 請 意 " 對 査 謨 喀 什 米 爾 邦 情 

勢 " 這 幾 個 字 。 它 不 說 " 爭 端 " 而 是 說 ̃ " 

這是印度接受的文字一因巴基斯坦侵入引起的 



"情勢"。侵入什®呢？不是侵入無人地帶，不是侵 

入割裂的镇土，而是侵入査謨喀什米爾邦——這便 

是確靱該邦的完整o第一段的要旨便是這幾個字。我 

們是在審議一種"情勢"，印度前任代表業已向理事 

會指ffi,我捫不是爭執領土問題；我們是就査謓喀 

什米爾邦的情勢提出控訴。因此這不是兩個邦,這 

不是兩個政府，各位以後卽可明瞭這是一個有獨立 

主權的政府o 

̶ 〇 三 . 下 一 雌 ： " 憨 爲 職 停 戰 . • . " 。 這 幾 

倜字表示安全理事會及當事國當時的心情一-"迅 

速停戰"一因印度向理事會提出控訴係欲阻止戰 

事癀大。並且，站在印度的立場上，這是吿訴安全 

理事會，印度將Ifââ採^^所不願採取的措施。該 

段雠績稱："及雉正那些如艇績存在足以危害國際 

和平及安全的情況.‧ ‧ "o這是我們希望補救之癍。情 

況 便 是 對 方 的 侵 入 。 雠 績 下 是 ： " . . . 協 助 印 度 

政 府 及 巴 基 斯 坦 政 府 辑 裏 未 提 起 任 何 其 他 政 

府~自由i^fh米爾或當局。它指出協助"印 

度政府及巴基M政府"，卽交戰雙方的最髙営局。 

這不是兩個邦的問題。我們可於以後簽訂協定時看 

到這是兩個民族的衝突一兩個最高統帥部。"... 

麵 印 度 政 府 及 巴 基 雕 政 府 謀 弒 後 解 決 此 種 情 

勢"。這是第二崁。 

—〇四.再下一飾關重要，它祗說將同時向 

印度及巴基斯坦政府提出提案。提案雖同時提ffl,印 

度予以接受，但對方則予以拒絕o践前文o 

—O五 . 決 議 案 ； ^ 分 爲 三 部 分 , 每HSP分 又 

分爲若干段。第一齡共計五段：Â、B、C、D及E。 

我諝理事會加以注意。 

一 〇 六 . 第 " ^ 的 標 題 爲 " 停 火 命 佘 " ， 其 A 

段開，："印度及巴基9fS政府…～它未提起自 

由喀什米爾政府、叛軍或任何其他勢力o當印度巴 

甚斯坦問題委'員會赴喀喇甚時，當時的外交部長 

Sir Mohammed Zafrullah Khan向委員會說嗜 

什 米 爾 境 內 有 巴 基 斯 坦 軍 I 這 是 大 家 都 知 道 的 

̶但巴基斯坦到那個時候方才承憨。A段全文如 

下： 

"印度及巴基斯坦政府同意由雙方司令部 

分别同時頒發停火命令,該項命令適用於査謨 

喀 什 米 爾 邦 內 歸 ^ 制 的 ^ ‧ § ! 部 隊 並 於 . ‧ . 共 

同商妥的實際可行的最早日期開始生效"。 

這一段無可爭！^痗。 

—〇七.接下去是B段，這一段非常重要，對 

目前情勢有極大關係。印度對於安全理事會迄今未 

予以充分注意，深感遺慽。印度總理曾在許多場合 

中充分表示此種感想，因此我們不得不再行加以聲 

明。B段全文如下： 

"印度軍及巴基斯坦軍司令部同意m採 

取任何措施，&加强査謨喀什米爾邦內在其管 

制之下的部隊的軍事潜力。"——我們現欲措出 

巴基斯坦不但未實施協定第二部分,並違反停 

火協定；我們將證明此點"(本提案所稱在其管 

制下的部隊"一TM—句非常重要——"包括 

其實際作戰或周接參加的有組搽及無組 織的一 

切 部 隊 在 內 0 ) " 

- O A . 躲 當 可 注 意 到 這 觀 定 與 例 如 日 內 

S公約內的規定相符。依照協定：雙方司令部聲明 

將避免採取可以加强軍事潜力的任何措施；印度認 

爲巴基斯坦於締結這兩件協定後一貫地及連賴地違 

反停火命令B段。我覺得現在最好詳細說明此點,但 

我的顧問吿訴我說不如先討論決議案，然後再囘到 

這一ffio 

一〇九.c段全文如下： 

"印度軍及巴基©m軍總司令應迅速舉行 

會議,商討如何對目前部署作必要的跡afc®, 

以便利停火。" 

̶―〇• D段全文如下： 

" 委 員 會 於 鼹 爲 實 際 可 行 時 ， „ 形 

委 察 員 ， 在 委 員 # g i 力 範 圍 內 與 雙 方 

司^P合作，監督停火命令的遒守à" 

我們對這一段並無批評。委員會已委派軍事観察員， 

観察員時時提出報吿誊。我前天已講過，印度若有 

集中軍隊' i t事，軍事觀察員必•吿秘書長。 

• 接 下 去 是 第 一 旨 主 要 的 一 段 ， 卽 E 

段："印度政府及巴基斯坦政府同意黼請各該國人 

民 . . . " ̃ £ J l 前 是 ^ 採 取 某 種 措 施 的 消 , 法 ， 

但此地雙方同意向本國人民呼«s̶ "協助造成並 

維 持 有 利 於 促 進 雠 鎮 躲 剁 的 氣 氛 卽 將 注 意 到 

印度政府發表的一項陳述，卽解决這個問題或縱使 

是鈸剁這個問題的一個必要條件便是改善氣氛。在 

反印度的作戰宣傳蓮動或宗教仇恨蓮動中決不能舉 



行有效商軟或達成©醸。印度願其人民信奉宗教,有 

宗教自由及信仰自由,但這是人民與其良心或上帝 

或 ^ ^ 爲 什 麽 間 的 問 題 。 印 度 不 顦 在 任 何 ^ 

基確上考慮非宗教閲題。E段全文稱： 

"印度及巴甚斯坦政府同意鳜諝各該國人 

民 協 助 造 成 椎 持 有 利 於 促 進 繊 賴 談 剁 的 氣 

氛 。 " 

—一二.印度代表圑靱爲自從安全理事會通過 

那個决議案之日起，理事會應考盧對方加緊宣傳與 

通通的抉議案的閼係——我以後將宣讀對方的若干 

宣 傳 文 字 。 我 是 依 照 憲 ^ 三 + 二 條 奉 邀 至 理 事 會 

內陳述印度的立場，因此我不便就這一自什麼話。 

我們憨爲對方已達反E段。就停火命令而論,對方 

已建反第一部分的B及E段。我將吿訴安全理事會， 

違 反 這 兩 © I ^ 於 所 謂 國 ^ 允 有 何 , 。 

一 三 . 接 下 去 是 第 二 , 。 這 是 休 戰 & 定 , 第 

一段全文如下： 

" 雙 方 政 府 第 ^ ^ 所 開 的 立 卽 停 

戰提案時，同^S受以下列各項原則爲草擬休 

戰定協的甚礎，休戰協定的詳細規定由II方代 

表 與 委 員 會 ^ ^ 之 o " 

一 四 . 我 們 來 6 ^ ̶ 下 休 戰 定 A 節 。 A 節 

第 - ^ 最 爲 重 要 ， 過 去 多 辆 大 家 均 未 予 以 十 分 

"―.巴基Sffi軍隊之開人査謨喀什米爾 

邦領土使巴基斯坦政府向安全理事會所報吿的 

情勢起了重大铤化，因此巴基斯坦政府同意將 

其軍^K l l ï該邦。" 

一 五 . 這一段有什麼意義呢？第一,我已說 

過它指出無人能否詆的一項事S。但巴基斯坦否認 

該镇土內有它的箪隊，âta縱使承認是五月某日 

̶我們事實上不承憨這個日期的正確一安全理 

事會於六個月後，而不是在這TO前，派員至喀喇 

基 時 方 猩 悉 巴 基 斯 坦 軍 隊 進 領 土 。 

一 六 . 因此,上述情形引起了兩點：第一,自 

從印度向安全理事會提出控訴之後情勢已有重大改 

獲，因安全理事會所獲報吿與此相反。我不欲採用 

激烈文字,但我要指出這是安全理事會第一次一 

的一次一被蒙在鼓裏，不明具相。對方起 

* i t 不 讓 我 們 知 道 , 我 們 後 , 悉 一 切 , 因 此 印 度 

總理掬铖相向，對B甚斯^^理發出充潇感情的信 

件 o 重 大 a j i 便 是 巳 基 m 軍 隊 的 出 現 。 巴 基 m 軍 

隊^ 1 A 它 以 飴 的 豳 家 。 

一 七 . 委 員 會 現 在 晚 道 是 一 « 大 2 ^ 。 這 

是 整 個 情 勢 中 的 一 個 因 素 , 若 不 顧 到 這 一 點 便 

不能明睐本問題。巴甚 m政府應採什 » î觔呢？ 

". ‧ •巴基斯坦政府同意將其軍隊«asi^邦。"我要請 

#(&靜nu t幾個字。巴基@m在第二MA節第一 

段內同意將其軍隊無條件地撤離査謓喀什米爾邦。 

因此以後關於同時撤退及兵力相等的一類糜話铯非 

這一句的原意。撤退軍隊的義務是無條件的，因此 

在巴基m*停止侵略之前這件協定的其他部分均 

無考盧餘地。皿指出一印度旣爲會員國,那末依 

照憲^m定可以指出——安^s事會在憲章下的義 

， 是 制 止 侵 略 。 協 定 說 " 巴 基 * m 政 府 同 意 將 其 

軍隊aa«^邦。" 

― 八 . 接 下 去 讓 我 們 看 " 節 第 二 段 。 該 

段全文如下： 

" 巴 甚 ® f S 政 府 ) 力 所 能 及 ， 設 法 使 

部落民族及原非當地居民但爲參戰而進入該邦 

的E基»m國民退出査謨咯什米爾邦。"這只是 

第一個步驟，它還須要採5^fÈ步驟。 

巴甚SfS*實施第二段，迄今仍未予以寳施。這是 

目 前 情 勢 中 始 終 未 解 决 的 問 題 之 一 , 後 於 詳 

細 ^ 時 卽 可 明 瞭 c 

一 % . 第 三 段 全 文 如 下 ： 

" 在 尙 未 瑭 致 最 後 解 決 以 前 " ~ ~m ^ s 

— 非 常 重 要 部 ^ — " 巴 基 斯 坦 箪 隊 退 出 的 領 

土"換一句話說，卽它們現在佔領的領土 ；我 

於 提 及 國 ^ # 讖 時 曾 向 雜 講 過 , 我 以 鯓 要 

指 出 , 巴 » e 軍 隊 應 完 ^ 該 镇 土 。 他 捫 

必 須 麵 ： 他 們 是 侵 入 者 ' 他 們 沒 有 權 利 停 留 

該領土。能停留在該領土的祗有地方當局一 

"應由地方當局在委員會監視下管理之。" 

- n O . 因 此 , 第 H © 毫 地 表 示 巴 甚 斯 

坦完全沒有佔镇査謨喀什米爾邦镇土的理由,它們 

的義務~"*實施的義務一便是完全《asio巴基 

gfs外交部長反轉來問我,"他要安全理事會做什麼 

呢？將喀什米爾雙手奉獻耠他與印度嗎Î "〔第七六 

六次機第+八段〕。這不能作爲^So 



一 二一.接下去是B節第一段。該段全文如下： 

"印度政府.，.於委員會吿以.. .時"。"時"這一個 

字意思與字面相同，"於委員會吿以"便是說以後的 

fîS&應於委員會通吿之後；"印度政府"̶̶而不是 

巴 基 政 府 ， 因 爲 在 本 問 題 上 最 高 主 權 屨 於 印 度 

政 ~ " 本 提 案 第 二 齡 A 節 第 二 段 所 娜 落 民 

族及巴基斯坦國民業已撤退"一(我婧理事會注意 

道 一 個 " 時 " 字 ~ ~ , 已 做 到 這 一 點 印 度 不 能 有 

所 舉 勅 。 委 員 會 ‧ 知 什 麼 呢 ？ 部 落 民 族 已 從 M 

在佔镇的領土內撤退,已完全徹退《0 

"印度政府同意於委員會吿以本提案第二 

部分A節第二段所稱部落民族及巴甚斯坦國民 

業已撤退，因而印度政府向安全理事會報吿的 

引起印度軍隊開入 査謓喀什米爾邦的情勢已不 

復存在時"一這是s î起控訴的情勢。委員會須 

通知印度,部落民族及巴基斯坦國民業已撤退, 

因此使印度軍隊不得不開入喀什米爾的情勢已 

不復存在 0在此種情勢業經消狨之前，印度不 

能有所舉動一"且在巴基*îff l箪隊亦正, 

査謨喀什米爾邦時，依照其與委員會商妥的辦 

法 , 分 期 將 印 度 箪 隊 主 力 邦 o " 

̶二二.理事會所獲悉的若干事件均違反這一 

句。委員會應先逋知印度，部落民族及巴基斯坦國 

民業已退出，然後印度須依照與委員會議袅的分期 

辦 法 ， 將 軍 隊 主 力 開 i è i ^ 部 。 這 與 巴 基 m 毫 

無關係；這是印度與委員會閬的事情。印度吿訴委 

員會我們將以軍隊行動秘密報吿委員會,但不皿 

知巴基斯坦。巴基斯坦堅持印度應將此種行動逋知 

它，這便是談剁破裂的原因。 

— 二 . B節第二段全文如下： 

"在最後解决査m^fh*爾邦情勢的條件 

未 爲 雙 方 接 受 以 前 ~ ~ 諝 理 事 雜 意 這 裏 所 用 

的" '淸勢"字樣~~印度政府得在實行停火時 

的防綠以內保持經委員會同意爲協助地方當局 

維^律及秩序所必需的軍隊。委員會得嫔遣 

觀 察 員 駐 紮 於 其 誔 爲 有 此 需 要 的 , 。 

—二四.這是最困難的條文之一,因安全理事 

會於以後審議本問題時未能苯分瞪味這一條的意 

義 。 這 一 是 什 麽 意 思 呢 î " 在 . • •未爲雙方接 

• 前 . " " 一 n m m ^ m , 印 度 政 府 經 委 負 會 

同意得維持協助地方営局的軍隊。這條裏面的主要 

文字爲"地方當局"0 "地方當局"®指巴基斯坦估領 

地撣內的行政機構而言；其他地區內的便是査謨喀 

什米爾政府。依照此，定，印度軍隊將&助所謂 

自由區內的地方當烏維持法律與秩序。因此,道個 

階段的唯一問題便是停止侵赂0安全理事#^査閲 

一九四八年八月二+日的文件卽可明瞭此點；那是 

印度總理就委員會提供的保證寫M員會的一封倌 

cs/iioo,第七十八段〕。我要請問安全理事會,m 

員會提供一國政府首長的保證,人人f i^道並經公 

布的保證，是否與一切承允具有同樣價値。 

—二五.因此,第二段給印度政府以協助維持 

法律與秩序的權利與義務c有人問過主席，法律與 

秩序是指什@,査謨喀什米爾邦的國防問題如何， 

主席答稱，兩者不能隔離。因此赏時的情勢便是 

Mr. Gopalaswami A y y a n g a r 向 理 事 出 的 情 

勢：巴基斯坦撤退軍隊，印度軍隊估镇喀什米爾疆 

餅圍。這便是當時的情勢。 

—二六.人們齄到我們提出這些問題以爲我們 

通分瑣屑。我欲略離本題向各位痏出若於法庭內辯 

論這個問題也許霤要三四個星期。但理事會#&理 

事 & ^ 紛 繁 , 我 們 不 得 碓 麯 行 。 

一二七.這些文件內始終採用的"地方営局"一 

詞®指那個不合法的営局o第二段將«I^占镇地區 

內法律與秩序的義務與權利交給印度政府。根據這 

一段,我請問巴基斯坦政府的整偭立場是否正當。完 

全不正當。 

—二八.B節第三段全文如下： 

"印度政府負責督促査謨喀什米爾邦政 

府 ， 使 其 務 必 盡 力 所 能 及 採 取 " ^ 措 施 蹬 

人律週知,和平、法律及秩序必須維持 ，入 

權及政fèffi利必予保障。" 

一二九.印度已做到這一段的規定,並且不是 

在那個時侯才這樣做——印度憲法的制訂便是出於 

此種精砷。在此以前,査謨喀什米爾邦itiHi憲法,亦 

無民衆擁戴的政府。從前的大君是一個專制君主,不 

久以後，朝代更換,大君的兒子被霪爲該邦首長。印 

度 , 新 决 議 案 第 二 齡 B 節 。 

—三〇.接下去是C節。許多人很注意這一節， 

但 這 未 必 是 重 要 微 。 c 節 第 一 膽 ： 

" • ^ 签 訂 雌 , 休 戰 f ô 定 或 舰 ⋯ 同 

意 的 • • 原 則 的 行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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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因 休 戰 協 定 未 經 签 訂 , 始 終 沒 有 這 個 

機會,令我深感遺慽。巴基斯坦違反了第一部分的 

兩節。它違反了停火協定，它未實施第二旨 0 它 

破壊了每一必要條件。 

一三二.接下去是關於全民表决的第三部分， 

其文如下： 

"印度及巴基»m政府重申顕意"̶̶它 

沒有說"保證"一"依照人民的顕望決定査謨 

喀什米爾邦的將來地位，本此目的..." 

第一，我已說過這是聲明雙方的共同希望。其次,它 

說該邦地位應依照人民的顕望决定之。但第三部分 

內關於査謨喀什米爾邦將來地位的希望與其目前地 

位無關。目前的地位爲歸附後的地位。這一段赋涉 

及將來地位。暫時歸附與發生另一事件後應行終止 

的歸附必須加以區別。不論在法律上、事實上或本 

問題所引起的一切政治影響方面，這兩種地位^: 

不同。 

接下去便是英文裏面一個很巧妙的措辭，"upon 

acceptance'; "upon acceptance"的意思爲接受 

之後；它不但表示連續翮係，並係表示特別性質的 

連鑌關係： 

" J ^ S 休 戰 f ô 定 後 " 一 隐 怎 麼 呢 ？ 

接受休戰協定後一"雙方政府同意.‧.與委員 

會 磋 商 " 一 它 不 " 兩 國 政 府 在 該 髌 土 內 舉 

行全B?^决"，而說"兩國政府⋯與委員會磋 

商",爲什&目的呢？一"決定保證自由表達 

意願的公允條件。" 

—三三.我希望於闡明這一點後理事會將明暸 

不但從未有這種公允條件，且在心理戰爭，在理事 

會內尙敢提出威脅、及在綠皿面 IÉ集軍隊等種種 

mur,以及我將指出的其他種種情況下，所謂公 

允條件無從保證。選舉是沒有問題的一在印度憲 

法下當然s有問題的。各位代表其他國家，對印庚 

憲法的典趣反屬友好性質。但當我說"印度憲法" 

時，我欲另行指出一點。艇有我們須對我們的憲法 

宣誓效忠。聯合王國與澳大利3S的朋友們對命度憲 

法的典趣或較友好態度略滕一簿,這是因爲我們的 

憲法展於同一系統，印度在這方面要感激它們因爲 

印度的憲法原是糠承它們的憲法。這些規定係反映 

國際行爲的原則。這不僅是國內法，而是符合國際 

翌慣的國內法。 

̶三四.這便是第三部分，我以後將再行加以 

詳細討論。第三部分內方提起確定人民覼望。兩國 

政府應於第二部分及第"^分業經實施後,一签 

訂休戰協定後一磋商公允條件。 

一三五. 目前情勢如何呢？巴基斯坦已違反第 

二部分。這不是過去違反第二部分；它艇鎮不斷違 

反該部分。寳!^It勢便是違反規定。關於這"^S", 

巴基斯坦政府罪狀確整。這是原始的過失，組就第 

一部份而論,這是連鎮的過失；第二部份未經實施。 

理事會已聽到Sir Owen D i x o n 所 說 的 ^ ^ ~ 卽 

撇開決議案的其他一切規定不論，這些辦法不經印 

度政府同意均不能實現。 

一三六. 我於進而論到一九四九年一月五曰的 

決議案之前欲再說一遍我不久以前所說的話。這不 

是印度政府現在想使這些文字另具意義。這不是律 

師 們 所 稱 的 " 一 個 文 件 的 解 釋 " 1 ~ 例 如 一 位 老 ± ± 

留下一份遺囑，後來發生了爭執，聰敏的律師盡力 

對其作一種解釋 0 » 並 非 如 此 。 這 件 文 件 曾 經 過 

深思熟盧。它曾S過許多討論；許多同意與反對； 

許多中斷等等。每一個字均有其用意。閱讀這件文 

件時不但須注意其正當法律意義̶̶換一句話說， 

一切文件均須按照法律解P̃並須參酌其"^；背 

景 。 安 全 理 事 會 ^ 表 雖 工 作 繁 重 ， 不 能 不 理 餅 

多文件內闢於本問題有紀錄可邇的背景。這個問題 

太 了 , 人 們 不 能 說 , " 以 前 提 起 過 全 ^ 决 ； 假 

如不舉行全民表决,那就要如何如何"。因此閲讀這 

件文件時必須顧到整個情祝。 

一三七. 我 現 在 進 • 到 一 九 四 九 年 一 月 五 日 

決議案。巴基斯坦拒絕接受一九四八年八月+三日 

决議案。Sir Mohammed Zafrullah K h a n 當 時 

指出該決議案以停火爲宗旨，但未獲政治解决之前 

不應停火o他把^^這，點,企圜獲#^tfe讓歩。我 

相 信 後 來 巴 甚 軍 隊 遭 受 了 重 大 打 擎 0 我 奉 命 向 

各位引證印度鸫理在Allahabad所作的陳述： 

"我們已阻止了勝利的敏軍。我們可以解 

决 我 們 當 時 較 爲 强 大 ， 我 們 的 國 家 若 遭 

受侵犯一上帝保佑我們不會發生這種事情 

—我們仍能作良好表演。我們遵守憲章限制 

我軍的行動o我們未獲取可用武力獲取的桔果， 

因 爲 我 們 已 接 受 商 諛 ， 我 們 ≫ 縝 商 談 。 " 

—三八.委員會返囘巴黎，再度與巴基斯坦政 

赚商一我覺得軍事情勢也贿本問題有若干影 



m̃一後於十二月十一日提出若干新建議，一部分 

是爲了迎合巴基斯坦的主張，因巴基斯坦主張就休 

戰後可能發生的情勢、情況性質等等舉行商談。因 

此，委員#ig訌了一個若能到達第三部分時可能有 

用的計劃c 

一三九.一九四九年一月五日的決議案很長， 

共有許多頁。印度覺得這件決議案對於閲者可引起 

不利的心理反應 0它有許多段關於全民表決問題,但 

除非雙方能就一九四八年八月+三日決議案第一部 

分及第二部分達成協議並能就第三部分會商及議定 

公平辦法，便毫無價値。我卽將向理事會宣讀一月 

五日決議案，但閱讀該決議案各段或全文時必須明 

瞭此點。âfeJL這兩件決議案是相輔相成的，因爲案文 

內明明說是"補充"性質。一月五日決議案係屬補 

充與輔助性質,因它對另一件決議案增加若千規定。 

若有機會，它使另一件決議案可以實施。 

—四〇.這件决議案的案文怎豳講呢？第一段 

說： 

"査謨喀什米爾邦將來歸附印度或巴甚斯 

坦的問題將以舉行自由公正的全民表决的民主 

方法決定之0" 

—四一 .第二段說： 

" 全 決 將 於 委 員 會 察 悉 " 一 我 請 擅 

長英文的各位代表吿訴我這一句的意思,"於委 

員會察悉"這一句（When it shall be found 

by the Commission)按照簡犟英文,是一個 

先^件。委員嗇若未察悉便不能有全民表决o 

——"一九四八年八月十三日委員會決議案第 

一節第二部分所開的停火及休戰辦法業已實 

現，且全民表决的赛傭業已完成時舉行之。" 

一 四 二 . 第 二 旨 可 以 不 必 提 起 , 因 全 ^ 決 

的霉備àfe^l行。依照該決議案，必須等待第一及 

第二部分先完全實現。我請理事雔意案文許多段 

內都一再提起箅一點，這個先決條件，這個先後次 

序，—件事情實現後再進行第二 #事情。更有一層， 

決議案規定作一醜；研究一項計割以求尋找公正 

執行方法。這便是第二段。我已講過，第一及第二 

部分均未實現。 

—四三.接下去是第三段A,其文如下： 

"聯合國秘書長於徴得委員會同意後，推 

薦一位國象地位崇高素爲各方普通信任之人士 

出任全民表決事宜總監。"———句非常重 

要一"全民表决事宜總監應由査謨喀什米爾 

政府正式委派。" 

爲什ft呢？因査謨喀什米爾政府是一個有獨立主權 

的政府o祗有它可對該領土行使權力。這正是Sir 

Owen Dixon所想修正的一點："全民表決事宜總 

監應由査謨嗒什米爾政府正式委派"。Sir Owen 

Dixon於執行其和解任務之際可作此項主張，雖然 

這已超出協定範圍。Mr. Menzies所想的也許便 

是決議案內的這一句，卽"全民表決事宜總監應由 

査謨喀什米爾政府正式委派"：他看不出有何理由 

應改換政府。 

一四四.決議案第三段（b)說： 

"全民表決事宜總監應由査謨喀什米爾邦 

授於其認爲對霉備及進行全民表決以及確保全 

民表決的自由及公平確屬必要的權力, 

獨立主權的標準定義不能比"由査謨喀什米爾邦授 

於."權力"這一句更確切了o依照普通標準定義， 

君主是一切權力的中心o我並不說這個定義毫無修 

改餘地，但我說這是標準定義o 

一四五'.第三段（C)說： 

" 全 决 事 宜 總 監 有 權 委 • 所 需 要 的 

^事人員或助理人員及観察員。" 

這是行政方面的規定。 

̶ 四 六 . 第 四 段 （ a) 說 ： 

"̶九四八年八月+三日委員會決議案第 

一及第二部分實施後"一此地又出現"實施 

後"^幾̶個字；一再重複這幾個字的不是我； 

決 議 案 內 一 再 採 用 " 察 悉 " 等 字 « ̃ ̃ " 且 委 員 

會認爲該邦的和平狀況業已恢復時，委員會及 

全民表决事宜旨應與"一與fi呢？——"印 

度政府磋商决定印度及査謨嗒什米爾邦軍隊的 

最後處置；其處置辦法應充分顧及該邦的安全 

及4民表決的自由。" 

— 四 七 . 關 於 這 一 段 ， 魏 就 採 用 " 處 置 " 這 兩 

個字的意思表示一點意見。理事會各位理事當明暸 

所謂印度政府軍隊的"處置"就是這種軍隊的部署 

之意，並非將其取消之意。 

一四八.因此决議案第四段（a)內也有我所提 

起的一類辭句——卽,"該邦的和平狀況業已恢復 



時 " 。 但 該 邦 的 一 估 镇 狀 況 下 , 因 此 和 平 狀 

taâfe*恢復0該邦被估領部分內旣無法律或秩序,亦 

無蕺會或憲法。更有一點，決鼙案第四段(a)內聲 

明全民表決事宜耱監"應與印度政府磋商"決定印 

度及査謨喀什米ïl邦軍隊的最處置，這又確定巴 

基 自 與 這 些 問 題 ^ M 關 係 。 全 ^ 决 若 得 到 某 種 

結 果 , 巴 基 斯 坦 將 受 其 利 。 巴 基 在 全 民 表 決 事 

藍 所 M 劃 的 辦 法 中 對 於 監 視 、 證 明 、 監 ^ 

事宜均無關係，但現在尙未到達這個階段。 

̶四九.該決議案進而規定若干行政事項，我 

不 擬 加 以 詳 M m » 

̶五〇•次一重要條文爲第七段o依照印度的 

意見,這一段事實上非常重要。我深信凡關,t、選舉 

自由的人們均將注意這一段。第七段全文如下： 

" 査 謨 喀 什 米 爾 邦 內 " ^ 営 局 應 與 全 ^ 

決事宜總監合作負責確保： 

" (a )參加全民表决的選民不受任何威 

脅 、 M î â 或 恐 嚇 以 及 賄 賂 或 不 正 當 的 

" ( b ) , 各 地 的 合 法 政 治 活 動 不 受 任 何 

限制o該部所有人民不分宗教、等銥、黨派、 

‧ 安 全 自 由 地 表 達 意 見 ， 及 投 菓 表 决 該 邦 應 

歸 附 印 度 或 巴 基 m 的 問 題 o 該 邦 有 . . . f m 

自由，包括合法人境或出境自由在內。" 

—五一.第七段（b)的重要之處爲它確保不得 

作宗教宣傳。換一句話說，它ff!須確保不會發生癀 

似西北邊省內發生的事件0該省發生的事件爲一個 

囘 教 下 指 着 可 蘭 鋰 a z ' f 張 反 對 巴 甚 S f f i 

的 菓 便 是 反 對 可 孽 經 的 惠 o " 体 , 種 意 義 這 是 對 

的，因巴基斯坦是囘教國，它的憲法以可蘭綞爲根 

據。M不能靱爲我剛才所引的决議案第七段（b) 

未 禁 止 在 喀 什 米 爾 作 宗 媳 , o 

—五二 • 也 許 這 是 一 個 諛 論 宗 教 ^ 舉 問 題 

酌機會。à請各位代表注意可在聯合國î i睿館內找 

到的一本印度出版物,選舉法手冊《。這不是印度爲 

喀什米爾問題而編製的手冊。它雖然是一件國內立 

法 ， 但 符 合 嬅 界 的 普 遍 習 慣 與 選 雜 準 。 這 本 手 

冊內载明印度境內舉行任何選舉時禁止下開各項行 

動： 

，.‧ ‧ -^a^rnmm~~^言之， 

之任何人,直； 

之自由行使.. . " 

該 手 冊 並 聲 明 不 得 绣 惑 或 企 圖 耪 , 舉 人 或 

利害關係的任何人相信將得罪上蒼或遒受天睫。它 

並聲明： 

"不得作有計割之呼钿,mmmxmm 
銥、種族、社區或宗教原因投菓teins菓"， 

亦 " ^ # 以 宗 教 及 國 家 表 徵 , 例 如 國 旗 或 國 截 , 

爲 號 召 ， 藉 以 增 進 ^ A 膺 ^ : 希 望 。 " 

̶ 五 三 . 我 完 全 承 憨 印 度 的 法 律 不 適 用 » 界 

•各國。但我相信我剛才引證的規定可代表正義 

原 則 。 • H這不但是我們自己的主觀了解,.也是季 

員 會 决 議 案 提 供 的 " ^ 保 證 。 

一 五 四 . 人 們 也 ， 責 問 我 ： 你 怎 ， 道 會 發 

生這種情事呢？我於分析目前情形時將解释這一 

點。現在麵想說，A&m^wmmrnmm^n 
引 起 不 安 ， 因 此 不 能 自 由 行 使 ~ ~ * 此 種 情 

形 下 卽 不 能 舉 行 公 « 决 。 

̶ H . 我 現 欲 引 證 經 委 員 # ^ 的 一 件 備 忘 

錄 。 這 件 文 委 員 會 主 席 M r . Lozano與印 

度綞理的锬話o '印度總理;KHi^內躭一九四九年 

—月五日委員會決議案第七段（b)表示如下意見： 

"印度是一侧非宗教國家；聯合國也是一 

個 非 宗 難 襻 。 巴 ^ m 欲 爲 一 麵 画 家 。 號 召 

宗 教 熱 狂 不 能 算 是 * 爲 合 法 政 治 活 動 。 M r . 

Lozano承憨!!L可搔亂法律與秩序的任何政治 

活 動 均 不 能 算 是 合 法 ， c ‧ 自 由 與 自 

由亦適用同樣標準"o CS/1196,附侔四,備忘 

6 mmm, u 鄉 , 
九 ？ 年 。 

mmm, msM.,離,任，一 

這不是印度綞理的私Aifô錄，而是雙方同意的諛話 

̶S^c.我將宣諛文件S/PV.762/Addl附 

件伍。我希望安全理事會^：表在筌閩,鬮一下。 

這 件 文 件 很 長 , 但 包 括 委 員 的 " ^ 保 證 ̶ 

都 是 法 律 保 證 , 有 聯 合 國 的 尊 • 力 爲 ^ ^ 盾 0 附 

件伍稱： 

" 本 節 略 皿 職 合 國 印 度 巴 基 m 閬 題 委 

員 會 於 印 度 九 四 八 年 八 月 + 三 日 決 議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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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1100,第七+五段〕及一九四九年一月五 

曰決議案[S/1196,第十五段〕前對印度提供 

之下開保證： 

"(—)印度負査謨啫什米爾邦安全之責。" 

——這是一國的主權。保衞我們的疆界是印度 

的責任，因此不論將來發生什麼變化，就目前 

•，屬邦與聯邦的關係或歸附問題均不受任 

何影響。 

" ( 二 ) 査 , 什 米 爾 政 府 對 該 邦 鵪 镇 土 

之主權不在討論之列o"—各位諝注意這幾個 

字。其中詳細指出査謨瑢什米爾政府對"該邦 

全部領土之主權不在討論之列",因此以後不能 

, 這 是 另 一 獨 立 國 。 

"(：三)巴基斯坦若不實施一九四八年八月 

+三日決議案第"^‧及第二部分，印度 i yg 

行 全 騄 決 提 案 之 義 務 。 

"(四：)所謂自由喀什米爾政府不得予以承 

離。 

" (五)巴甚斯坦不得兼併其所估領之領 

土"一但依照巴基斯坦憲法，這些領土現已成 

爲巴基斯坦的 

" ( 六 ) 北 部 撤 退 自 之 行 ， 應 交 還 査 謨 

喀什米爾政府，捍銜該區域，駐防軍隊，阻止 

部落人民入 侵及保護主要貿易路緣之權應交還 

印度政府。"̶̶我請問安全理事會任何一位理 

事：這一條有什麼意義？這一«定應由印度 

派駐軍隊保護喀什米爾與外國呲鄰疆界上的É 

易路線。委員會已表示通停火線並非政治疆界。 

査謨喀什米爾邦的全部領土毫無變更。 

"(七）自由喀什米爾軍隊應行解散及解除 

武裝。"——這一句實在是"大規模解散及解除 

武装"一委員會表示若予以解散，必須M解 

赋 裝 。 

"(八：)巴基斯坦不得千預査謨喀什米爾之 

— 切 W o " 

—五七.附件伍A節的節略開頭稱： 

"一九四八年八月十七日委員會各委員與 

印 度 總 理 ^ 德 里 會 議 時 , " — — 签 字 後 三 ^ 

四天一印度總理就一九四八年八月+三日决 

議案第二部分B節第二段宣稱： 

- .‧印度須在喀什米爾駐紮軍隊守衞該 

邦及維持法律與秩序。他提起安全理事會內曾 

提出同一問題，聲稱印度政府必須有充足軍隊 

保護該領土抵杭外來襲攀Mr. Korbel 〔委員 

會主席〕表示，據他的了解，"法律與秩序"這 

一句的解釋可包括維持足够軍隊，因其爲法律 

與秩序所必需。'" 

—五八.以後便是一九四八年八月二+日印度 

總理致委員會主席的一封信。委員會表示這封信與 

委員會的意見正相符合。 

—五九.人們可能問這些保證是否係由秘密文 

件提出，或委員會是否在企圖提出可有兩種解釋的 

主張，以求達成某種解決辦法並希望一切能迎刃而 

解。若果如此，委員會的地位將殊爲困難，它的工 

作也不會得到那種進展。但事實上這些保證均經公 

怖，且巴基斯坦已於接受一九四九年一月五日決議 

案之前知道這些保證。我要指出不論是站在^&立 

場 上 或 站 在 常 & 場 上 一 我 不 說 這 兩 場 互 相 

牴觸——也不論是站在法律立場上或站在正義立場 

上，一方若明知某些事實而签署一件文件，則它的 

承允便是根據這些事實，並必須顧到這些事實。因 

此，就印度而論，這兩件決議案以及根據這兩件决 

議案而來的義務便是印度的國際義務。 

一六〇.我因限於時間未能詳細說明每一點， 

但我將迅速地再說一道。第一，我已說過停火協定 

已因儲存武器及訓練自由喀什米爾軍隊——當時祗 

三+五營，現有四十五營——而遭受铍壊。這些自 

由喀,什米爾軍隊並非兒戲之事，與巴基斯坦軍隊一 

樣精良。它的兵員來自從前的英印,軍，第二次世 

界戰爭時曾在北非洲、義大利及其他各地英勇作戰0 

自由喀什米爾軍隊大部分由退伍軍人及其後裔組 

成。此外，尙有多數曾受遊擊戰術訓練的非iE規軍 

人，每次約有六〇〇人受訓，訓練完畢後遣囘各肚 

區。我說的是空軍及砲兵；這便是關於第一部分的 

情勢，卽關於停火部分的情勢。印度曾否採取任何 

措施破壊第一個條件，卽維持停火,應由安全理事 

會 決 定 。 印 度 政 府 未 違 反 停 火 協 定 。 印 於 签 訂 

協定後派遣更多軍隊或輸入更多器材至喀什米爾。 

事寳上，印度曾撤囘多數士兵，駐留人數較以前大 

大减少；這是因爲全世界都知道印度陸軍業經载滅。 

且它尙有許多^ffi*任，尤其爲協助農業與經濟發 

展。因此我們要請安全理事會考盧這個問題。我們 



有未違反定之18呢？這尙不够,因我們不是被吿, 

違反協定的是對方；更有甚者，對方的違反協定行 

爲摧毁了協定的基礎。無論任何契約若僅違反普通 

的不重要條件1 無多大關係,通常祗稱之爲違約。但 

違反某種條件因而改齄契約性質，影饗到協定的甚 

礎，則整個協定已破壤無遺。 

—六一.現在尙存在的唯一結果~ IB有這種 

秸果我們是有貢漱的一一便是仍能維持停火線，仍 

能尊重觀察員的權力。我曾提出印度政府的鄭重聲 

明，不問印度的法律權利如何，不問印度在憲章下 

的權利如何，也不問印度如何希望制止侵降及結束 

此事，印度政府决不調遣一兵一卒,移動一尊砲或 

發射一顆子彈以違反停火@定。但同時，印度有義 

務保護其領土，印度憨爲安全理事會有莊嚴義務應 

考盧巴基斯坦外交部長闢於將 來可能發生的變化所 

說的話。我們並不感薆戰傈恐怖，但同時印度旣對 

聯合國負有責任，卽有採取愼重態度的義務。 

一六二. 當時到現在已經過了九年。理事會已 

接到Graham報吿誊。我因限於時閬不能在理事 

會內加以討論，但該報吿書就聯合國印度巴基斯坦 

問題委員會所得到的桔論提出兩項不同意見。Mr. 

Graham的全部工作均係關於解除武裝這一個問 

題。閱讀當時新聞報導的人們可能得到一種^印 

象,以爲提出的+二點中約有十點已被接受，其他 

各點則被拒絕。我們可討論許多點，但主要的是第 

七點。我們未接受這一點，因其侵犯査謨喀什米爾 

政府的主權。尼赫魯鸫理昨天說過："我們同意舉行 

全民表決，但巴基斯坦軍隊亦答應撤退。"巴基斯坦 

軍隊仍在該邦——這不是我說的：巴基斯坦外交部 

長於第一天吿訴大家："我們準備撤退。"這是說巴 

基斯坦軍隊仍在該邦；並且這是在九年後的今天。 

我要指出,依照協定,巴基斯坦撤退軍隊應屬片面 

行動。 

一六三. 就 印 度 而 論 , 我 們 雖 然 沒 有 過 失 , 但 

却有義務簡犟地答覆對方所稱印度違反協定之處。 

據稱爲印度違反協定的第一點是國民會議。我已就 

國民會議講過許多話，我相信安全理事會多數理事 

——卽使各位理事不是全都屬於願有此類行使職務 

機構的國家與制度一一於閱讀國民會議的文件及明 

睐其職赘之後必能了解它所注意的是該地區的經濟 

與憲法發展。它未反對該邦歸附印度，但縱使它採 

取此種決議亦對印度政府無束縛力，因爲這將超出 

印度政府法案的範圃。我完全承籙印度政府與其他 

政 府 相 同 , 得 割 任 何 領 土 。 

—六四.巴基斯坦外交部長又多次宣稱及默措 

印度政府有意拖延一各新聞紙亦然，人們若得不 

到消息，易於匁卒達成結論。我請各位代表査閲印 

度方面與企圖擬訂解除武裝方案的Mr. Graham 

及 ^ 們 的 討 i ^ J B 錄 。 我 們 曾 作 多 少 次 讅 步 ？ 我 

們在SA锬話中曾同意多少酶時性質的事項？我們 

委曲求全之瘅較此更多，但我現在要聲明的是這些 

讓歩因未被接受業已無效0那都是當時的酶時建議 0 

—六五.現在我要論到目前情勢。我要向理事 

會指出，這不是二一，〇〇〇和六，〇〇〇的數學 

問題。赋要確有我所指控的違反協定情事,祗要確 

有仇恨宣傳,iK要確有標語口號,我有義務向各位指 

出它的目的便是："必須征服印度"。這種情形與羅 

馬皇帝高呼"必須毁滅迎太基(Carthage)"相同。 

理 事 會 錄 代 表 不 赚 望 印 度 放 棄 求 生 權 利 ， 甘 心 

屈服。等一會à還要提到這一點。目前的情勢爲這 

種狀锒已拖延了九年o 

—TNT 'N .巴基斯坦外交部長就rebus sic stan-

tibus (締結條約時的情況若有重大改變，條約不 

復有效）學說對我加以嘲笑〔第七六六次會議，第 

四+四段〕。我必須說我覺得非常有趣。我決不反對 

就conventio omnis intelligitur rebus sic stan-

tibus 學說舉行辯論，但我不知道安全理事會如何 

能袷它自己以法庭的權力。這是我不顚引證法律學 

說的原因,但除非我是錯了̶̶我曾就法律學說作 

若干硏究̶̶巴甚靳坦外交部長所說理事會已否認 

這個學說一節是不對的。安全理事會不能否認這個 

學說；這是國際法內的學說，遠猢至註釋家時代卽 

已有此種學說。理事會不能否認rebus sic stanti-

bus 學說，正與其不能推翻法律基礎相同。 

̶六七.理事會內現有最好的權威。因英國人 

與 美 國 人 對 ^ 條 約 、 廣 止 條 約 、 修 改 條 約 等 等 

有長時期經驗，對這個學鼸最有研究的也許便是他 

們——我希望他國人民不要介意。許多法律都建立 

在這個上面。我必須承認Sir Pierson Dixon的 

話，卽依照英國制度,星期日亦可拘禁任何人,或採 

取類似措施。這是因爲關於這類事情，情勢並未改 

變 。 S i r Arnold McNair是一位卓越英國法官。 

他在國際法院內就英伊石油公司一案剁決他的本國 



妝訴，足可證明他的獨立態度。躭國際法而論，Sir 

Arnold M c N a i r 說 過 " 幾 句 話 ： 

" ‧ . ‧條約在某種情形下或須與^A法律 

契約相同，不得不假定某種條件。換言之,若 

確知當事人於諛剁時逆料可能發生某種意外事 

故. . ‧必將同意特別予以規定,因此理應推想 

當 事 人 T O ® 據 此 種 情 勢 締 結 條 約 , 默 « 爲 

條約內之條件 

̶六八.我以後還要引證Sir Arnold McNair 

的更確定的陳述。我現欲引證；S—赚,Mr. Hall。 

Mr. Hall的著述中有下開一段： 

" 繊 者 任 何 一 方 砩 糊 餺 定 势 約 效 力 

應 約 , I ^ 勢 以 外 之 情 勢 爲 轉 移 , 在 另 一 

方 面 ， 翻 時 , 效 力 所 根 據 之 默 赚 件 鲔 

重 大 , , 則 奘 約 亦 臃 之 錢 。 

—六九.聯合王國憨爲締結條約的特別理由如 

不存在,或有重大改變，這一點卽可作爲糜止該條 

約的根據 0此項原則適用於破壊條約目的之Bfc@; 

cessante ratione cessât lex (原因消滅,法律亦隨 

之消滅)。 

一七〇‧一九四一年八月九日羅 斯躕鰣發表 

— 件 宣 言 宣 ^ 干 ‧ 業 經 暫 時 作 糜 及 失 效 ， 這 個 

宣言可證明適用此項學說之處。羅斯騸總統說： 

"兹因公約假定之情況目前幾已完全消 

滅,不能完全執行公約或局部執行公約只能 

有害於遭受侵略者/'一這正是我們的處境 

—"而美利堅合衆國之彰明立場則爲援助遭 

受侵略者；"一"援助"一語是印度所赞同的 

—"茲因公約效力之確切條件爲公約所假定 

之情ffiiiJiM存在而沒有事資上業已發生之重 

大UK®. • • o 

一 七 一 . 假 定 有 一 個 契 約 , , 時 的 情 勢 亦 爲 

契約购4分條件《奘約係根據此種情勢而來，這 

種情勢便是契約的基礎,一旦情勢消滅契約卽屬無 

效o 

—七二.這些人都是現代權威。關於這個問題， 

羅 斯 臛 總 統 是 一 皿 腦 很 新 的 人 物 , S i r Arnold 

McNair亦然。但Oppenheim則爲一位古典櫬 

威。他寫出了下面這一段： 

"情勢的重大 變遷可使一方有理由要求解 

除它在一個不能片面通知作廢的條約下所負的 

義務。許多作家爲conventio omnis intelligi-

tur rebus sic stantibus原則辯護,聲^""gj條 

約均默憨rebus sic stantibus條件。Rebus sic 

stantibus學說雖曾被人濫用以掩飾非法違反 

條 約 行 爲 , ^ ^ 超 越 適 皿 菌 在 本 質 上 與 挫 

折學說或連帶不能履行學銳，或類似學說相等, 

均屢HK!法律原則。在此種意義上,並只在此 

種 意 義 上 , " ^ 條 均 默 靱 , 條 件 , 卽 由 於 意 

外的情勢Bfc@,條約內規定的義務將危害一方 

的生存或其重要發展。"一我再說一逼'宠將 

危#^方的生存或其重要發展"——"該方有權 

利要求解除有關義務。依照如雌法，rebus 

sic s t a n t i b u s 學 ^ 作 爲 法 # ^ 說 , 其 原 則 與 

各 國 法 律 憨 的 情 # ^ ^ , 可 爲 糜 止 

或取消或不能執行桀約理由的原則相同。" 9 

一 七 三 . 我 不 ^ 1 個 學 說 , 因 我 ^ 引 用 這 

個學說o印度政府不贊成由安全理事會行使國際法 

mm»但這個學翻本旨在政治±®爲童要。有 

人憨爲我避免提起這個學說必另有苦哀o Rebus 

sic stantibus是很老與很有地位的學說。當然它是 

法 律 ； 讎 是 一 種 „ 法 律 不 能 纏 事 g 。 國 

際法院表示這個學ffi仍展有效,但不適用於1#案 

#o數年前國際常設法院尤其關於上蘿伏厄自由區 

及哲克斯(Gex)區兩案卽有此種表示。我未能在 

安全理事會議事錄內找到任何證據證明理事會曾否 

鞑 這 個 學 說 爲 一 個 學 說 一 " ^ 人 能 向 我 提 出 這 種 

證據，我準備撤囘我所說的話。我未發現任何證據。 

铈 這 種 證 據 則 我 敢 鼸 理 事 會 就 是 , 行 事 ， 因 它 

不是一個立法機構。我們須請國際法委員會表示意 

見 c 關 於 這 個 問 題 卽 此 ^ ^ 段 落 。 

—七四.我現將引證幾位不是律師的人們。有 

―妆是印度的好朋友，卽聯合王國前任首相Sir 

Anthony Eden0我希望我引證他不致對各方在另一 

爭端中所採立場引起困難。Mr. Bidault, Mr. John 

Foster Dulles, Mr. Molotov,及Mr. Eden四位 

'Arnold Duncan McNair, The Law of Treaties (ffif̂ ， 
Columbia Uni verity Press, —^LS八年 ) ,SC^SS頁。 

8 William Edynrd Hall, A Treatise <m Internatioaal Law 
(Oxford, Clarendon Press, 一；VftS年),第四K，第S六七頁。 

，L. Oppenheim, International Law—A Treatise,第八)！S, 
tt Lauterpacht ( f i © 人 ） （ 倫 敦 , T o r o n t o ; Longmans 
Green and Co. - " A S E 年 H 第 九 H S S E 九 四 O 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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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 交 部 長 九 五 四 年 ― 月 及 二 月 閬 在 柏 林 舉 行 會 

議，討論德意志的鹰理問題。我木想研究這個問題 

的昜非曲直，並且這也是與我無關的事。我只想略 

贼一侔協議在某些',下的影響——假如參酌整個 

情勢可以說是有協議的話一我祗求指K協議性 

質,但不《fcA們將來在此地說印度代表曾於一九五 

七年講確有協議。鑒及過去歷史,我必須非常謹慎。 

Sir Anthony Eden所說的話是關於波茨坦協定 

的0 >當時俄國引證這樣那樣,堅持由於波茨坦協定之 

故,欲求歐洲各國的融洽和諧或其他種種均不可能o 

這便是一九五四年二月一日Sir Anthony Eden 

所說的話： 

"我們均曾保證耠德意志人民以能在自由 

民主的基礎上重建其生活的旨，使他們能參 

加世界和平人民行列。此項原則载在波難協 

定 內 , M r . Molotov曾;6^月二+五日提起 

它 。 我 們 均 有 義 鼓 持 該 項 原 則 。 " ~ ~ 乎 這 

不是一張廢紙一"但這不是說波茨坦&定的 

^ 規 定 今 日 均 能 適 用 。 蘇 聯 代 表 圑 自 己 也 

講因,é邏若千規定已不逋用。"一mm 

理是政治問題一"協定內也明白聲稱各該 

^ 祗 擬 包 括 最 初 管 制 期 間 內 對 锒 意 志 的 待 

S o " 1 0 我 們 應 顧 到 另 一 點 。 ^ © 論 點 , " ^ 決 議 

案等等均以停火爲出發點，希望事件能迅îlifê 

束,但九年之後情勢已不相同 0若相持不下九十 

年,問題是否仍將如此呢î Sir Anthony Eden 

接着便說出了下萆這樣一句話:"我們須顧到現 

在的事實，而不是九年前的事實。"一這裏所 

說的九年是巧合。 

一七五.Sir Anthony Eden雖聲卷卓著但不 

是律師。我引證Sir Authony Eden或將被人們 

認爲我剛才就一個問題引證拉丁學說之後又引證外 

行人士。因此我現欲引證John Foster Dulles。他 

於未完全牽入政治之前是一位卓越的專長於政治 

問題的律師。只耍一度是律師便永遠是律師。這是 

Mr. Dulles ^ 月 二 + 六 日 — — 文 件 內 說 是 一 月 二 

+ 六 曰 ， 我 未 1 f t 是 這 個 日 期 一 以 國 格 代 表 

美利堅合衆國所說的話： 

"美國政府所參加的雅爾他決議依照當時 

情勢是可以了解的。對德戰爭仍在全力進行,作 

"Bssfea麵、聯合壬國、ra>、 smmmû^m^wsi 
之文件，««：̃*^£四^月二十五日至二月十八B (倫敦，mm 

印 刷 局 ， 四 年 ) ， C m d 9080, ̂ S + H o 

皲決不能以^精神 „】。"一我們ff i當 
mmrm-m--~~"但現値與德意志签rr停戰 

協定九年之後,雅爾他會議當事國之一仍企圖 

恢復當時的怨毒仇恨及 jta怨毒仇恨所造成的 

殘 酷 決 議 , 殊 屬 可 嘆 0 " " 

這一句話的意思爲情況Bfc@可造成新情勢——就本 

問 題 m 整 倜 情 勢 均 已 M o 

̶ 七 六 • 我 現 在 要 轉 到 M r . Bidaulto他說過 

下面這幾句話： 

" 和 約 不 但 , 束 戰 爭 ， 並 應 m 播 T S f 

戰 * 的 種 子 o " ̃ ̶ 點 是 安 全 理 事 會 # ( È 卓 

越 的 理 事 對 * ^ 什 米 爾 問 題 所 應 ， 住 的 ̶ ̶ 

"依照我個人的意見我們應顧到兩項基本原則c 

和平決不可爲報復的和平,或强迫接受的和平。 

我 們 必 須 瞻 望 前 途 ， 僅 囘 顳 往 事 。 我 們 不 

當 堅 ^ S 茨 坦 協 定 作 餒 格 解 釋 。 事 實 上 法 蘭 

西未參加起草該協定 

法蘭西事實上未參加起草波茨坦協定,它是以後加 

入的。因此法蘭西的行動爲事後行動。 

̶ 七 七 . 我 現 將 引 證 M r . Molotovo Mr. Mo-

lotov » ̃ 九 五 四 年 二 月 一 日 , 卽 M r . Eden發言 

的那天，mm ： 

"依照協議，蘇聯、美利堅姊國、及聯合 

王國將彼此合作協助德意志人fèK據民主及愛 

好和平原則重建他們的國家。Mr. Bidault有 

時雖jBU^Èf^r此項各方同意的决議,但法蘭 

西後來亦加入了。我認爲這些協議對法蘭西的 

重要不下於對例如蘇聯的重要。'"， 

̶ 七 八 . 這 是 對 方 的 陳 述 o 但 後 來 M r . Mo-

lotov 接下去說： 

"我們承憨波茨坦協定內的許多點業已過 
n七 "18 
時。 

—這個陳述,撇開不論何種政治US不諛,有極大力 

量o 

—七九.爲供査考卑見,上面這些陳述均引自 

聯合王國政府印刷局關於一九五四年一月二+五日 

至二月十八日法蘭西、聯合王國、蘇聯、及美利堅 

1 1 同上，第十六頁。 

" 同 上 ， 第 三 頁 。 
1 8 同上，第五十S頁。 



合衆國外交部長柏林會議所刊印的文件,奉命編製 

文件第九〇八〇號。 

—八〇.這些原則均可誔爲具有世界意義，但 

人們也儘可責問,這些原則是否適用於討論中的問 

題。我現將引證聯合國印度巴基斯坦問題委員會。它 

怎麼講呢？它說： 

"撤退軍隊問題的癥結"一卽一九四八 

年 八 月 + 三 日 協 定 第 二 部 ^ " ~ ~ " 實 爲 一 九 四 

八年八月十三日及一九四九年一月五日委員會 

决議案內的喀什米爾解除軍備步驟不能解決當 

前情勢。該邦情勢已有Bfc®；而該兩決議案則 

•未改o "̶̶這是安全理事會最後通過的决 

議桀所面酶的情勢——"委員會對這個問題企 

圃在不違反決議案 規定的範圑內達成協議的方 

法；但委員會一方面要顧及業已發生的情勢轉 

狻,"一這是委貝會所說的話："顧及業已發 

生的情勢轉變"一方面又發現雙方政府堅持嚴 

皿守決議案內符合其自已立場的規定。" " 

一八一. 委員#»同一報吿書另一段内稱： 

" 許 多 時 來 ， 由 維 化 多 端 的 情 勢 ̃ m 

在査謨喀什米爾政府管理下的喀什米爾部 

分，此點尤爲確實一"並由於久經宣佈的有 

關闞明的限制一這些闞明實爲達成協議的陴 

礙一八月十三日決議案按照該邦實,I*勢已 

不適用。因此委員會目前的調解工作不能多多 

地超過今日這種頗煢不合時宜的方式"" 

一八二. 尙有其他事例亦應由爾我國家負責。 

其中之一爲特利埃斯特問題。關於特利埃斯特的協 

定規定應行採取某種措施。但有關各方採取了其他 

措施,安全理事會âfe*憨爲這達反了理事會決議案。 

• 和 約 規 定 設 置 特 利 埃 斯 特 自 由 區 。 特 利 ： ^ 特 

規約規定由安全理事會負該自由區行政方面的若干 

職務與責任,包括諮商南«ffô夫指《fefê督的責任。安 

全 理 事 會 ^ 九 四 七 月 + 曰 第 九 十 一 次 會 議 時 

通過一件决議案,正式接受規約交袷它的責任。由 

於理事會因接受了這些責任,它亦成爲當事者之一， 

印度政府以後將再提到這一點。但理事會不能同意 

一位總督僳邀人，因此該自由區攆續在軍事管理之 

18 m±, S=:A=I?O 

下。一九五四年+月五日，義大利、聯合王國、美 

國及南旨夫代表就自由區前途達成若干與和約規 

定不同的辦法，人民似感覺相當满意。這是特利埃 

斯 # ^ 案 的 鹰 史 。 

一八三. 我尙要提起另一事例。我沒有時間撿 

討鹰史，但各理事國，尤其是各大國，ItÊ囘憶鄧 

巴頓橡園、金山、倫敦、及其他各次會議討論建立 

聯合國問琿時曾切實規定凡鈉碎勢力所建立的國家 

均不得爲聯合國會員國。這是建立聯合國的甚礎。一 

九四六年二月九日大會通過一件決議案，印度投菓 

予以赞助。大會決議案三十二 （一）第一段稱： 

" - . 大 會 搠 镓 金 山 會 議 曾 通 過 一 決 讒 

桀,據該决議:凡諸國家,其政府係借助於與聯 

合國作戰之軍力而執政權者,該政權在位期間 

內聯合國憲章第二章第四條第二段對之不能適 

用o" 

一八四. 這件决議案永^！止西班牙加入聯合 

國爲會員國。但去年各會員國一致表决准許西奪牙 

入會。這是什趣原因呢î因情勢業已改變。握權者 

仍爲同一首長,歷史亦未改變產生該政權的情勢 0但 

世界情勢業已Bfcii。 

̶ 八 五 . 我 現 皿 論 全 ^ 决 問 題 一 與 國 際 

協議有關的全^决問題。我欲請理事會注意全民 

表決的歷史。歷史上有多次經各方同意舉行全民表 

决，但始終未見實施。國際聯合會盟約對這個問超 

也許特別注意，規定得非常詳細，包括當時的法律 

與習慣o盟約第+九條提及Sff審議不逋用的條約 

問題。 

̶A^.若干和約規定必須舉行全民表決，第 

—次世赛戰爭後採用全民表決方法者頗多，凡屬能 

；^時間內舉行的全民表决，均綞舉行。我可舉出 

五個例子：一九二〇年依照凡爾赛和約第三編舉行 

的Schleswig全民表决；一九二〇年亦依照凡爾 

赛和約在Allenstein及Marienwerder舉行的全 

民表決）一九二一年在Klagenfurt Basin及Upper 

Silesia舉行的全民表决，及一九二一年在Sopron 

舉行的全民表决。 

一八七.這些都是根據國際決議確實舉行的全 

民表決，並係於達成決,之後不久卽行生效的。其 

他全民表決問題情勢略異。Teschen,及Spisz 

及Oraba三地遵照一九一九年九月國際聯合會理事 



會 決 議 案 本 應 ； 九 二 O 年 舉 行 全 ^ 决 。 一 九 二 

̶年理事會建議在Vilna舉行全民表決。智利與 

秘 魯 的 和 約 規 定 在 T a c n a 及 A r i c a 舉 行 全 民 表 

决。 

一 八 八 . 這 些 全 民 表 決 後 來 如 關 於 V i l -

na, 國際聯合會理事會表示因計劃中的全民表决廷 

未實施之故，"鑒及拖延時日所引起之必然後果，理 

事會"——國際聯合會理事會一"不能墨守原擬迅 

速 舉 行 諮 詢 ^ 意 見 之 計 劃 。 " 理 事 會 " 因 此 ^ # 不 

考盧當事國是否確欲諮詢民衆意見，或可否想出其 

他 較 簡 單 有 效 之 桔 果 是 舉 行 直 接 鮮 J o 

— 八 九 . 一 九 二 〇 年 T e s c h e n 的 全 民 表 决 

問題與目前情勢有若干關係。因緊張局勢增加及發 

生 鏹 仇 恨 之 故 ， 理 事 會 認 爲 不 適 宜 紼 行 全 民 表 

ÎKo 

一九O.另一標準實例爲AlsacẽLorraine ： 

"法蘭鵷爲現在舉行全民表決便是承憨 

̶八七一年®#fî爲的合法,等於認可該項罪 

H o " 1 8 

這一句話有似預言。 

一九一.關於全民表决問題的最髙權威是 

Mattern他說： 

"欲求全賊决發生資際效果,#W営事 

各 方 必 須 放 棄 " ^ 武 力 , 先 行 達 成 確 切 皿 , 以 

固定的與商定的多數人民意志爲準，全民表决 

之目的只在於確定都一個営事者能瑭得此多數 

人民之擁護,並確保少tfcA民應有適赏自雜 

並 得 保 ^ 固 有 翳 文 及 宗 教 。 

"站在憲法立場上，目前無一國顕承靱援 

引自决原則的股離權利。一國若承鄹此種權利 

將無異於自招覆滅。 

這不是我寫的。 

—九二.我現將指出對方違反協定之豳。我恐 

怕我的時閬安排得不很妥當,不得不加快進行。因 

1 8 國 m m m - f - ^ m t m m , 附 « ^ 六 s b ， 第 

"麥閱Sarah Wambaugh, Plebisdtes dnce the World 

war mmm, ^m^m^mi^t, -^sm, n m 
一五六頁。 

1 9 同上，第十七頁。 

1 8 Johannes Mattern, The Employment of the Pletdsdte 

in the Determination of Sovereignty (Baltimore, The Jobns 

Hopkins Press, ̶ ^ = ： 0 ^ ) , 第 二 頁 S ^ O 三 頁 。 

此 我 只 能 簡 軍 地 將 * ^ 一 提 出 ， 將 ^ ^ 機 會 再 行 

纖 。 

一九三. 巴基斯坦的第一個違反協定之處便是 

瞜谖消息，不使聯合國知其爲交戰國及參加侵赂份 

子,任令聯合國不明情勢,依憲章第六章行事。關於 

這一點，聯^國委員會曾有許多表示，我於以前询 

理事會所作的陳述內業經提起。 

一九四. 第二點是不撤退軍隊。撤退軍隊的用 

意爲消除在該地區內的作戰能力。這不僅是指退出 

疆界之外而已。撤退軍隊是撤退其作戰能力。巴基 

斯坦軍隊不但未撤退,且因重整軍備而實力加强,由 

於此種情況之改變，撤箪在實睽上已不可能。 

̶九五.我業經提起巴基斯坦達反停火®定之 

處̶̶訓楝自由喀什米爾非正規軍隊,蓮入武器,及 

建 築 可 供 噴 射 戰 鬪 , 飛 的 機 場 0 但 站 在 憲 法 立 場 

上，違反協定的最重要部分便是兼併該領土。使印 

度政府深感詫異的就是安全理事會對於此點竟未注 

意。 

一九六•我於通去兩小時或兩小時半內已遂& 

分析若干文件,證明巴甚斯坦對該地區毫無發言權, 

巴基斯坦之估領該地只是憑藉武力，違反一切道義 

與政治定律，違反一切國際行爲原則。因此它铯對 

沒有兼倂該領土的權利。理事會骨對幽民會議作强 

硬表示，但國^#讖只遵照法律採取行動，並無此 

種違法行爲。對方如何呢？ 

一九七，巴甚斯坦的卓越的外交郁長於上次畲 

饞時說："印度政府何以突然對Chitral大驚小怪 

呢？"理由很簡犟。巴甚斯坦憲法最近方經逋遇。印 

度於巴基斯坦通過憲法法案後方提出憲法問題。第 

一條第二段（b)分段⋯ 

— 九 八 . 主 席 ： 本 席 很 抱 歉 不 得 不 打 斷 印 度 

代表的陳述,請問他尙需要多少時閬方能完畢0 

一九九.Mr. Krishna MENON (印度）：主 

席 閣 下 ， 我 正 S 我 的 力 量 ； 我 ， 得 更 ^ 些 大 

家將不懂得我講的是什亵。在另一方面，安全理事 

會深知聯合王國、美國、法蘭西及^各國報界對 

該地區情勢艇資籽。安全理事會第七六五次會議 

通過決議案時未顧到這些事實。印度政府有義， 

這些事實報吿00印度代表圑靱爲各會員画必須-

考盧這個問題過去,現在,與將來的種種情笼與牽涉 

方可採取任何措施o因此，我很顕意停止我的睐述， 



明天再行討論，如果理事會要這樣做。但我也準備 

艇續發言。我本預備於今天完畢我的陳述。 

二〇〇•主席：本席詢問印度代表的唯一原 

因爲欲知道如何進行0本席欲知道他需要多少時間, 

因若時間太長,理事會將不得不暫行延會,於今晚 

八 時 三 績 開 會 。 

二〇一 .Mr. Krishna MENON (印度）：E 

基斯坦憲法將Chitral倂入巴基靳坦。闢於Chit-

ral. . • 

二〇二.主席：本席很抱歉不得不阻斷你的 

陳述。本席的問題尙未得到答覆。你是不是尙需要 

很多時閬？ 

二 。 三 . M r . Krishna MENON (印度）：我 

將設法於半小時內完畢陳述，但我不能保證。我並 

砩 拖 長 時 閬 。 

二 〇 四 . 主 库 ： 假 使 如 此 , 本 席 覺 得 印 度 代 

表可艇鎮發言。 

二 〇 五 . M r . Krishna MENON (印度）：巴 

甚斯坦政府接受了 Chitral的歸附，憲法內承鹬其 

爲歸附的一邦。可是依照內閣特派圑文件的規定或 

依照英國皇室過去的保證,Chitral均不能歸附他 

國，因爲一九三五年法令或以後的法令內均未承憨 

Chitral爲可以歸«t他國的一邦。我現受f^l&騸 

—否則我可向各位宣讀幾+件英國統盥及偷敦印 

度事務部部長所發表的文件。這些文件證明英國政 

府承認喀什米爾大君對Chitral的宗主權。更有一 

點,喀什米爾大君接受Chitral的進貢,而Chitral 

則接受喀什米爾大君的補助。Chitral的地位爲喀 

什米爾的一部分。 

二〇六.巴基斯坦用其他方法蒹倂了其他領 

土，但我不知道根據什麼原因巴基斯坦政府接受了 

Chitral元首的歸附。Chitral元首不過是一個藩 

臣，沒有請求歸附的權利。巴基斯坦憲法竟赂合 

倂。 

二O七.這個問題受到印度國會的射論，印度 

已聲明它的立場。我們未採取任何打消歸附的有效 

措施或違反停火協定,但合倂Chitral之舉與一九 

四八年八月+三日决議案相牴觸,並係違反英國退 

出印度時所定辦法o 

二〇八.我現欲提起巴基斯坦憲法第壹編，第 

•H^第二段（c)分段。該分段將在聯邦管轄卞但不 

包括在任何一 «內的領土併入該國。換一句話說,在 

巴基斯坦政府管理下但不屬於任何一省的領土卽爲 

巴基斯坦的一部分。這些被佔領的領土均在巴基斯 

坦管轄之下，因此依照第一條第二段（c)分段，巴 

基斯坦便非法地兼併了這些領土。 

二〇九.因此巴基斯坦達反了停火協定，未撤 

退軍隊，並兼併這些領土。這些領土包括Gilgit、 

Baltistan» Hunza, Nagar、整個西喀什米爾、及在停 

火線對面的地區。因此假如說國民會議之改變該地 

區的法律地位或^fÈ措施是不對的̶̶我們不承認 

是不對的一那末巴基斯坦的過失就更重大了。安 

全理事會面對着這些事實：依照聯合國委員會決議 

案巴基斯坦應営撤出這個領土，它對這個領土絕對 

沒有任何權利，只有地方當局才能在那裏行使職權， 

但它竟踌這片領土倂入巴基斯坦。 

二一〇.但最重要的達反協定事項爲巴基斯坦 

在國內推行的蓮動。這種蓮動有時激烈，有時略爲 

和緩。它的攻擊對象不限於印度有名人物,並包括 

印 度 全 國 。 巴 基 斯 , 督 ] ^ 九 5 ^ ? 年 九 月 + 九 日 

宣稱,"解放喀什米爾爲每一個巴基斯坦人的主要信 

仰。喀什米爾是巴甚斯坦的完整部分，喀什米爾若 

不 " 解 放 ， 巴 基 斯 坦 就 不 能 完 整 。 " 

二一‧ Karachi , 载 有 巴 基 ^ ^ 理 於 獨 

立+週紀念日的演說。"我已準備解放喀什米爾",他 

Ift,"但我要人民準備起來。"他說沒有喀什米爾,巴 

基斯坦的自由卽不完全,並勉勵人民抱統一精神。他 

宣稱安全理事會雖卽將審議喀什米爾爭端，但巴基 

斯坦決不卽此甘休CS/PV.762/Add.l,附件貳，第 

一節：1。我要請各位注意這一句話："巴基斯坦決不 

卽此甘休。"因此安全理事會不過是巴甚斯坦執行其 

他計劃中的一部分程序而已。 

二一二. 巴甚斯坦總理於另一演說中講了下面 

這幾句話： 

"s^ia聽璩理演說，他宣稱在喀什米爾 

囘教徒未獲解放之前他決不罷休，縱使巴基斯 

坦國民衣食不足他也決不能任令他們做奴隸， 

這句話博得民衆的喝彩。" 

二一三. 西旁遮普省長說： 

"只要有一個巴基斯坦《A—息尙存，無人 

敢用武力奪去巴基斯坦的喀什米爾⋯這個問 



題若不能立卽解決,整搁茧洲將捲入戰爭旋渦， 

它可能引起世界大戰。"〔同上〕 

他又說："我們不怕粉身碎骨,定要征服嗒什米爾。" 

不久以後,他又作下開陳述；"我們若要估領喀什米 

爾，必須表現我們的力量"〔同上〕 0 

二一四. 西 北 邊 省 首 席 部 長 說 ： -

" . . . 不 但 巴 基 斯 坦 及 部 族 地 區 的 全 體 

Pathan人民"~~這便是從前成羣掠奪者的來 

源一"將爲喀什米爾的聖戰而奮起,鄰國的阿 

富汗同胞們亦將爲我們的主義而戰0"〔同上〕。 

^ 不 是 煽 動 對 印 度 作 戰 , 我 想 知 道 什 豳 方 是 煽 勅 

戰爭o 

二一五. 我 ^ 宣 諛 « 人 與 宗 教 領 袖 的 陳 述 

全文,但我將IÎ起這些陳述。下面是一個重要領袖 

的 陳 述 ： " 巴 基 斯 坦 現 已 站 在 戰 爭 的 它 遲 早 

須對印度作戰。"〔同上〕<» 

二一六. 此 外 尙 有 其 他 鵜 記 载 , 但 我 不 擬 加 

以宣讃。自從安全理事會通過决議案之後，巴基斯 

坦曾舉行許多次示威運動,其整個用意爲征服印度， 

換言之，卽派遣軍隊侵入印度領土 ；他捫àèSt勵民 

衆推行此項運勅。他們號召«敬畏上帝,不論是商 

人、店主、或攉員、人人踴躍輸財,團結一致，抱定決 

心使國家統一。印度對於這種事'[f持一種堅定的態 

度，但任何負責印度人士決不會講這種話。他們更 

勸人民力求純脔，抱統一全國思想,AA應熱烈典 

裔，茧本村指定地點集會，在公開會議中要求Pan-

dit N e h r u 於 指 定 日 期 , 什 米 爾 交 付 巴 基 斯 坦 , 

並立卽停止殺戳印度囘教徒及對巴甚斯坦的仇恨 

"否則將有百萬大軍向Amritsar及Patna進發"。 

二一七. 下面是曾經證實的若干標語。示威民 

衆是受政府指使的,因巴基斯坦總理接見他們並向 

他們談話。我不擬用印度文宣讀,但將宣讀其,文。 

這是若干標語-

"尼赫#^台，國會亦卽覆亡，那時征服 

印度毫無問題。" 

"準備百萬大箪向Amritsar進發。" 

" A A 必 須 不 自 欺 默 " ( 這 個 意 思 很 好 ) 。 

"方能於一九五七年征服印度。" 

"只須每人略，牲，必能征服印度o" 

"飽受十年^g=之後必能征服印度。準備 

起 來 。 " 

"聯合一致，崇奉正義，征服印度。" 

"脫離一切政黨，皈依囘教，估領印度。" 

"放棄一切鬪爭。征服印度。" 

這些都是不同的招貼。 

'鳩衡®a:。忠寳謀生。征) i印度。" 

另外一件事情是：彼此遇見時互相招呼，"征服印 
tin ,， 
度。 

Shah Rahmatullah W a l i 預 言 囘 教 徒 將 九 五 

七年征服印度。"前進！征服印度之後一切荅難均將 

終 止 。 " 

"實踐諾言，不說謊話。必可征服印度o" 

" 若 要 征 服 印 度 應 ^ 九 五 七 年 忘 記 1 

仇 恨 。 " 

"解决一切個人間的問題，必可征服印 

度 。 " 

' ^gf f i服印度，應於通吿日期完^工 

罷 市 。 " 

二一八. 我 只 引 證 了 少 數 標 語 0 有 些 標 ^ 向 

安全理事會宣讀似屬不雅。這種廣大的宗教 

仇恨是煽動起來^,這便是當前情勢。 

二一九. 我覺得我現在必須向安全理事會揖a 

因此而造成的'If勢。爲要終止侵略並使我ff!向理事 

會提出的控訴發w效果起見,我們曾盡力參加一切 

努力。有些人隨意說我們沒有任何初步條件卽作肯 

定表示。我要指出這種見解的錯誤。不但錯誤，我 

並欲向各位指出憲章內的適當规定，卽第二+四條 

第二項。我只將宣讚一句： 

" 安 全 理 事 會 於 履 行 此 項 麟 時 應 麵 職 

合國之宗旨及原則o" 

聯合國的宗旨與原則與本問題有關者爲下面這一 

句 , 其 童 宴 • 爲 ： 

". . •並以和平方法且依正義及國際法之 

原 則 . . • 。 " 

二二〇.我要說明我向各位指f f l的國際法原 

則,我向各位指出的正義原則,以及印度之希望建立 



̶個民主社會， fôA民能够平等並使擁有舰二僮 

^的大民主國家能向自己與全世界證明可以達到 

此種生活一這是印度人民的寶食目標之一。 

~ - . 憲 章 內 關 於 這 個 問 題 的 另 一 條 亦 爲 對 

方朋友們所應遵守的便是第二條第四項： 

"##員@在其國際關係上不得使用威脅 

或武力侵害任何國家之領土完整或政治獨立， 

或 採 取 與 聯 合 國 宗 旨 不 符 之 任 ^ È 行 動 。 " 

一.一二.莩奉政府命令指出有人也許感到危懼 

說 印 度 人 民 及 政 府 尙 不 甘 ' C 受 ^ 辦 法 和 巴 基 斯 

坦的存在。我要將我們吿龢^*界的旨訴理事會： 

我們絕無推翻印度分治之意。這是我們對獨立付出 

的代價。我捫不顕如此。沒有人顕他的國家四分五 

裂o但當時分治辦法較內戰爲佳。這是印度參加的 

三方面協定,印度將;tfi這件協定。我捫不想重行 

統一印度,恢復分治前的局面,事實上我們自己已 

有足够問超。我們已有足够困難，不想再找更多困 

難。 

=三 .因此我欲作一鄭重聲明:任何宣傳、陳 

述、恐懼、憂盧或疑心，以爲印度政府或印度人民不 

欲與鄰國和平相處，決非事實。 

二二四.我捫曾與巴甚smsfctt種問題達成協 

議。巴基斯坦飽嘗痛苦，印度亦飽嘗痛苦。-我們有 

家展分居â界兩方的人民o我們於建國之滕喪失了 

許多镇土,但我捫擁有人民。印度任何負責人士 

— 不 論 其 屬 紐 亵 政 黨 一 或 任 何 負 責 輿 網 不 

^引起衝突。我請各位査閲印度各報及印度锒袖捫 

的瞜述，與我關於對方所說的話比較一下。我承is 

印度有過一兩次學生示威蓮動。 

m . 印 度 領 袖 們 ， 力 勸 導 人 民 一 印 度 

是一個自由國家,不能阻止他們一勿對巴基斯坦、 

聯合王國、或他們籙爲與本問題有關的任何人作仇 

恨表示,這種勸導很有成效。但要點爲我們絕無推 

翻分治之意。我們不憨爲這是暫時狀旗。我們是出 

於自願同意分治的。我們知道分洽的後果，我們在 

經濟上、政治上及文化上均受到損失。我捫爲自己 

引起許多問題。但我們現在若改弦易辙，問題將更 

爲嚴直。 

二Zl^C.我捫承誔巴甚靳坦爲一獨立國。不但 

我們承認它,它的確是一個獨立國。我們承誔它的 

主 權 的 特 资 。 我 們 不 想 干 涉 它 的 內 務 o 我 們 對 

它的政府性質不感典趣。它們若欲舉行選舉,儘可舉 

行 選 ^ ~ " 它 蹄 不 欲 舉 行 選 舉 , 卽 不 必 舉 行 選 舉 。 

我們只想過和平日子。我們不論何時均不致因受挑 

s而使用武力。但他們若侵犯我們的領土，我們將 

向安全理事會、向憲章、向世界舆論呼糠。印M以 

事實證明它忠於憲章，勇於負貴，並不顧他人之措 

斥負起它越爲對於國際義務應有之責任。因此不論 

何 方 批 評 說 印 度 抱 着 仇 恨 ， , 什 米 爾 是 員 計 割 

的出發點，或只是未解決的宿怨的一部分等等，完 

全與事寳不符o 

二二七. 我 尤 去 與 印 度 有 ^ ® 闢 係 及 明 

瞭若千背景的人們記着這點：印度將遒守其國際義 

務。印度的唯一國際義務便是委員會的兩件決讖粜《» 

這兩件决議案應按照其文字與精神加以剁斷~~ffe 

沒有說應超出其文字或用意一我們可根據當時的 

文字及以莊接聲明提'供的保證推演出它捫的糖神。 

我們將履行我捫的蘀明。但歲月不留,且已發生若千 

事件。我們的立場爲査謓瞜什米爾應爲印度領土 ；它 

是印度聯邦的 

二二八. 印度向理事會提出铉赂的控訴。我們 

憨 爲 安 全 理 事 會 及 會 員 國 有 義 ， 由 外 交 合 

作行勅，^nmms,發揮力量，制止侵略 0 

九 . 印 度 政 府 顕 邀 請 任 旨 府 的 代 表 前 往 

喀什米爾。沒有人會阻擋他。他可赴任何地方,詢 

問 任 何 人 。 印 度 沒 幕 , 竹 暮 或 任 何 簾 幕 。 他 只 

須得到許可並負镥他自己的生活費用。除此之外， 

喀什米爾可通行無阻，千百旅客~a括外國新聞 

記者在內一均前往訪問。它是一個久E落後的镇 

土 o 

二三〇‧我的巴基斯坦同僚向大家說咯什米爾 

大君曾向英國政府交付了一一竟是什麋數目呢？ 

——五十萬英銪，購買這片土地o這種論據木能成 

立。我請問Mr. Lodge美國政府是否癀汆認這種 

觀點,把Louisiana還耠法蘭西,把Florida還耠 

西班牙,把Alaska ^ 俄 國 , 璘 把 R h o d e Island 

還給它從前的主人。購買是遇去的事情,若有任何不 

道德之處,我們當時並非統治者。負責的是維多利 

茧女皇。我捫是她名義上的Si^A,因此我ffîTRS 

逃避貴任。過去發生的事情是巴甚Sffi與印度仍爲 

一國時發生的事情,我們現在已無法辨別®渭。 



二三一. 我於向安全理事會表達印度政府的意 

見之際深信大家尤其應知道喀什米爾正在欣欣向 

榮。我尙未能看到各時事評^ 向中立的斯坎 

廸內維亜人曾訪問我國，目覩一切一但這個向來 

落後，愚眛無知，沒有工業，未發展水力，從未行 

使選，的人民現已得到和平繁榮、並在發展民主 

制度。這是這些人民與印度共同努力的桔果。印度 

不 伹 有 可 行 使 選 舉 權 的 二 fôA,並約有二〇〇， 

〇〇〇個可由人民行使此種權力的圑體，mêjm 

最低轵的農村職員都是選舉w來的。 

二三二. ， 推 翻 現 狀 只 皿 宗 教 爲 號 召 ； 只 

皿 宗 教 偏 見 爲 號 召 。 巴 基 府 能 , 什 米 爾 

提出的唯一"要求理由"便是多數瞎什米爾人民爲 

囘 教 徒 。 但 印 度 政 府 «8 對 並 永 對 所 謂 兩 民 族 理 

論。我們不能承鄹人民的宗教爲國家的基礎。聯合 

國是一個非宗教組襯o 0 大 半 不 會 因 天 主 教 徒 或 

基督教徒屬於少數而對其有所歧視。但巴基斯坦憲 

法 聲 • 同 教 徒 不 得 爲 該 國 • 。 （ 我 請 ^ : 翻 閱 

紐約時報̃̃^是就每一問題始終反對印度的報紙 

̶ M r . Sulzberger所寫的一篇文章。他越爲巴 

基斯坦不能有民主政治。我並非I&他爲權威而引證 

他；我是憨他爲巴基斯坦的朋友而引證他。這是實 

飾 形 。 ） 

二三三. 不^"HB問題的是非曲直如何，情勢 

̶我再說一道：情勢一如有困難必須尋找解決 

方法。 

二三四. 我繭問安全理事會主席及各位理事印 

度參加聯合國+年來曾否表示不顕達成解决。巴基 

難 政 府 能 否 吿 訴 大 家 ， 我 們 對 於 舰 複 雜 問 題 曾 

舉行遇多次諛剁以期獲致解决,而未力速SfcÊJl 

解決此事嗎？印度在聯合國內的記錄是非常淸白 

的。 

inn五.在另一方面,對方犯了侵略之罪一 

這是不能寬恕的罪行。印度未請求理事會宣吿任何 

人爲侵略者o爲什赛呢？也許這是印度方面的錯 

誤。 

二 三 六 . 我 故 意 沒 有 提 起 巴 基 外 交 部 長 所 

靱爲的有關解決辦法的建議，因爲這些建議不是解 

決辦法,而是違反憲章及國際法,且否憨巴基斯坦 

政府應負的義移。印度政府誕爲就其對安全理事會 

的 ‧ ‧ ， 不 應 ^ m 這 些 建 議 ， 但 理 事 會 如 欲 

討 論 這 些 建 議 , 則 自 赏 别 論 。 就 我 捫 » , 我 們 朱 

聽到任皿議。我們業已鄭重s?明我們不欲爲保障 

我們的權利而向停火線對方開一砲,發射一顆子彈, 

或派出一架飛機。換一句話說，我們不欲用武力决 

定巴基斯坦佔領下的一部分印度領土的前途。我們 

將力求和平解決每一問題，但我們的和平有一個限 

度，卽決不容許對我們的領土的侵赂。若有侵犯印 

度寸土之處，因爲我們大家都是聯合國的忠實會員 

國，我們希望你們每一位都站在我們的一方面o縱 

使我們的意見有重大分歧,你我中間由於聯合國，由 

於相互關係，由於彼此了解及尊重之故是有着密切 

關係的。我！&爲遇到此種問題我們有向各位呼钿的 

權利。 

二三七. 這 不 是 可 以 通 遇 一 件 決 議 » 後 皿 

人不遵守決議案的那一類問題一我已向各位指出 

兩決議案的性質。印度所應遵守的唯一決議案便是 

依照憲章第七章通遇的决議案，但這個問題不在第 

七章範圍之內。我不是在^法律義務，關於這個 

問題我不是被吿，我是原吿一雖然經過了七、八、 

九年之久我也許不像是原吿。這是因爲我們是温良 

柔和的民族，我捫對這個問題的忍耐、宽和及願意 

尋 找 U f e M 卽 其 表 示 。 假 如 我 可 以 說 ， 假 如 ^ È 

原諒我這樣說，安全理事會不應憨爲印度將背棄憲 

章原則，將不維持非宗教國家地位，將取銷憲法袷 

予 的 基 ^ 利 ， 將 敖 棄 人 民 所 的 自 由 一 

因此也將自由給予巴基斯坦̃̃將放棄對從前是敏 

人現在雖意見不同仍 ' i î^友誼的人捫的合作條件o 

這些都是我們所珍重寶貴的，因此印度政府着令我 

盡力JHF^J^B報吿^è 0 

二三八. 喀什米爾發生的事件爲侵犯印度領 

土；任何草率行動可將整個大陸牽入流血與內戰。 

巴 基 m 外 交 年 前 尙 與 我 爲 同 一 國 公 民 ， 現 

在尙是我的好朋友；他吿訴理事會印度威脅巴基斯 

坦 ， 但 這 铯 非 事 實 o 我 們 脅 任 何 人 ， 我 們 何 必 

要威脅任何人呢？印度是一個大國，有許多問題等 

待處理。我們只想過和平生活。我們不想阻斷流入 

巴基斯坦的河道,搔亂它的金融,損害它的貿易,或 

採 取 這 一 , 動 0 只 須 與 對 內 責 任 不 相 牴 觸 , 我 們 願 

意合作。對不起印度次大陸的不是我們，對不起印 

度次大陸的是巴基斯坦。我們仍認爲它是這個古國 

的"^分，兩方擁有共同的糠承o 

二三九. 我捫本此種糖神請各位考盧這個問 

題,並予以應受的注意。我代表印度政府保證我們定 



將鼕找一切解決方法，但我覺得大家必須覿淸楚九 

年前的決議案，九年前的情況，九年前的標語一 

我若未違反程序，現欲對我的聯合王國同僚講這一 

句話一及各國報紙的宣傳決不能搖動我們向理事 

會提出控訴時所認爲的正當行動的信心。 

―二四〇.最後我要請問各位：我們爲何要到此 

地來？這不是因爲印度是一個弱國。英國退出印度 

時印度在軍事上是一個强國。英國於戰後退出印度 

時印度約有箪隊二百萬人，大多數復員未久；印度 

的軍事地位優於巴基斯坦。印度可憑藉武力隨時解 

決這個問題，但這不是解決辦法。這^印度到理事 

會來的原因。理事會若不考盧到本問題的這一方面， 

受損失者將不限於印度,印度的損失是暫時的—— 

憲章及聯合國均將準受損失，因爲忽視這一方面便 

是懲罰服從法律的國家。我們到此地來是爲了絕對 

信任聯合國。九年來印度受盡了指譎,我們因任令 

人民表示意志而受到=sm0 

二四一. 各民主國家以爲四百五+萬喀什米爾 

人民應受德里指派的官吏統治而沒有在國會內表示 

意見的機會嗎？你們講起若干人遭受拘捕，出席理 

事會的國家中有一國從未發生此類情事的嗎？若有 

這 樣 的 國 家 , 它 是 一 個 快 樂 的 國 家 , 我 們 祝 它 幸 

繭。 

二四二. 我盼望有人能吿訴我Sheikh Ab-

dullah成爲喀什米爾民族蓮動領袖後所說的話。這 

個蓮動開始時爲囘教徒蓮動，但後來他放棄了這個 

運動，他說：這是我的國家，不論它是否一個囘教 

國，他不願再從事囘教蓮動。他向國民會議簡犟地 

提出三種辦法：歸附巴基斯坦，獨立，或歸附印度。 

他拒絕了前兩種辦法。我請任何人向我證明Sheikh 

Abdullah曾在任何地方講過——ffi^前雖曾被稱 

爲資國賊，現已成爲民衆崇拜的偶像——我請任何 

人向我證明他曾講過他願見喀什米爾成爲巴基斯坦 

的 ^ 5 分 。 

二四三. 若有人吿訴我說印度不許任何人在喀 

什米爾主張舉行公民表決，我將說沒有比這個距離 

事實更遠的了。准予參加選舉並正式登記爲政黨的 

一個喀什米爾政黨叫做全民表決陣緣。該黨領袖四 

出蓮動，甚至利用同教寺宣傳,印度à^加以干涉。 

每年有七〇，〇〇〇人前往該邦並時時有許多新聞 

記者在內，因此縱使我們欲加以干涉亦不可能。更 

有一層，這種行動將在印度其他各地引起什麼反應 

呢？印度決不容許此種情勢。理事會若向我們表示 

不求本問題的解決，我要說不但對印度並對整個亜 

洲說，不求解決是安全理事會所能希望的最下乘辦 

法。我要請亞洲各友邦也想一想這個問題。 

二四四. 印度方進入民族復典階段，印度任何 

部分的不穩定勢將影響到毎一個人。巴基斯坦統治 

階級現在不理會我們的呼聲，但我們在巴甚斯坦並 

非沒有朋友。我們的看法爲我們有我們的困難，而 

他們有他們的困難。我們若能幫助他們，自將給予 

幫助，決不欲横加阻撓。因此我們參加國際復典建 

設銀行主持下的會議，在華盛頓討論蓮河及其他問 

題前後達兩年之久，安全理事會各代表若知道印度 

河的河水大部分流入大海而不經過任何地方，也許 

將感覺可笑。但我們願與巴甚斯坦逹成協議，而且 

在財務上受了許多揖失。 

二四五. 但事實仍奮擺在眼俞，印度遭受侵略 

而九年來印度從未講過這樣的話："提出安全理事 

會之後再採取什麼行動呢？"因爲這不是對這個問 

題的看法。縱使印度非安全理事會理事國,但因你 

們各位都代表印度之故，印度仍爲安全理事會的一 

部分。我說除非確認"最初罪行"，這個問題不能獲 

得任何解決。印度準備進行商諛,尋找解決方法，但 

若不承認此點卽不能尋找解決方法。這不是頑强； 

我們已試過各種方法。這是處理這個問題的唯一方 

法，我相信巴甚斯坦與印度可根據此點達成協議。 

二四六. 我的同僚引證可蘭經。可蘭經不是囘 

教徒所獨有的，我將引證給他看一但不是出於他 

向我引證的精神。可蘭經的一部分譯文如下： 

"犯罪者自受其殃。上帝洞鏖一切；上帝 

是明智的0 

"將無心之過失或罪行嫁罪於無罪者，必 

將受中傷或確資犯罪的責罰。" 

三四七.蔣先生（中國）：因時間已遲我將力 

求簡犟。Mr. Krishna Menon在其陳述中提起一 

月二+四日我的陳述〔第七六五次會議〕。我手頭有 

該次會議的速記紀錄,發覺Mr. Menon對我在該 

次會議中所說的話似有記億或解釋得不正確之處。 

二 四 八 . M r . Menon說我說印度與巴基斯坦 

於一九四八年在安全理事會內互控侵赂可互相"抵 

消"o我從未說過這種話。我於一月二+四日所說的 

是： 



"理事會沒有一個理事國曾餒重考盧任'何 

一方的指控一印度的指控或g基斯坦的指 

控，從未有一個理事19提出一件特別關於侵略 

的 提 案 。 事 賁 上 理 事 會 系 統 地 或 地 考 

盧關於侵略的控訴及反控。理事會各理事國未 

經互相磋商均達到同一結論，認爲不必理會關 

於侵略的控訴。理事會從未審議,«É*W§£,甚 

且從未餒重考盧此種控訴；我靱爲理事會不予 

理會非常聰明。"〔第七六五次會議,第六+六 

'段。〕 

我採用"不予理會"這幾個字的意思是"不加考盧"。 

二四九.我於一月二十四日作上述陳述之後曾 

重行査閱一九四八年、一九四九年、及一九五〇年 

的紀錄，發覺我就一九四八年安全理事會內情勢所 

作的綜論完全正確。理事會當,許多其他爭執問 

題均未理會,譬如翻於此項爭端或情勢的窶法、政 

治、社會、經濟及宗教背景《»-理事會當時抱定這個 

立場：與其耗費時間糖神剁斷過去的通失或責任, 

不如着重現在與將來o理事會憨爲目âùW辦法爲 

停止衝突。至於將來,理事會费得爲該赚前途計, 

最好是堅決主張採取和卒民主方法,舉行自由公正 

的全民表決。 

二 五 〇 . 我 們 鸡 行 了 一 次 長 時 麟 。 m m 

明印度與巴基斯坦若能於舉行全民表决;^外商定一 

個 辦 法 , 以 解 ^ 什 米 爾 鰌 附 印 度 或 歸 附 巴 基 

問題，我深信沒有人將反對此種協議，若不能達成 

此種協議,則除了用公正自由的全民表決决定瞜什 

米爾歸附印度或歸附巴基斯坦問題之外,,我看不出 

有何其他方法。 

二 五 一 . 主 席 ： 發 言 人 名 單 上 已 無 ， 發 言 

人，安全理事會下次會議將於下星期皋行,屆！^ 

依照慣例召集。 

午後七時二十分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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